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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大会 1981年 12月 1 1 日第9 4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 通 

过第 36X12 2号决议，全文如下：

" 重审支持《联合圓宪韋》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

" 回顾其1952年 12月 5 日第6 8 6 (V ] I )号、 1955年 11月 2 1 日第 

992 (X )  -f, 1967 年 12 月 5 日第 2 2 8 5 (X X II )号、 1969 年 12 月 12 

日第 2 5 5 2 (X X IV )号、 1970 年 12月 11 日第2 6 9 7 (X X V )号、 1972 

年 12月 11 日第2 9 6 8 (x x v ir ) 号和 1974年 12 月 1 7 日第3349 (XXIX) 
号决议,

“ 又回顾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1972年 11月 2 7 日 第 2 9 2 5 (又乂711) 

号、 1973年 11月 3 0 日第3073(XXV]I[ )号和 1974年 12月 1 2日第

3282 (X X IX )号决议，

" 特别回顾其设立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1975年 

12月 1 5 日第3499 ( X X X )号决议及其19 76年 11月 2 9 日第31/28 

号、 1977年 1 2月 8 日第32/45号、 19 7 8年 1 2月 1 6 日第33/94 

号、 1979年 1 2月 1 7 日第34/1 4 7号和 1980年 12月 1 5 日第35/164 

号决议，

" 审议了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1 98 1 年会议工作报 

告， g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 2 2 , 第 A/36/782 

号文件•

同上，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X36X33)。



" 注意到在执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 又注意到第三十六届会议对依据大会第35X16 4 号决议列入议程的题 

为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的项目的辩论、特别是审议关于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时的辩论所取得的进展，'

" 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举行会前协商对促进委员 

会完成任务可能有的重要性， .

" 认为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

" 1 . 注意到联合国宪，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 2 .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 , 执行交付给它的下列任务：

" ( a ) 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并指出其中已经引 

起特别注意的建议；

"(to》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以期对可能达成协 

议的那些建议加以优先审议，并就此事提出建议；

" 3 . 还决定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应在198 2 年 2 月 2 2 日至3 月 19 H 

召开；

" 4 . 里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 i义上：

" ( a ) 优先进行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的工作，包括 

有关安全理事会职能的建议，以期继续审议其1980年会议 

工作报告内载各项提议汇编，‘ 并且审议在其1 9 8 1年届会 

期间或其后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提议；

" C b ) 审议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所提的建议，其后 

再审议其他题目下所提出的任何建议；

， 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3 3号 》（A/36/33如 C o r r . l ) , 第 164段。 

‘ 同上， 第 1 5 2 段。



" 5 . 又请特别委员会提出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的 

定本，以供大会审议和通过，并将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 6 .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参照其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所已取得的进展 , 

继续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审议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3X94号决议编 

制的清单所载的其余建议；

" 7 . ， 别委员会注意只要对其工作结果有重大作用，就达成一般协 

议的重要性；

" 8 . 敦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以完成交付给委员 

会的任务；

" 9 . 决定特设委员会应接受会员国的观察员参加其会议, 并且在适当 

顾及其效率和时间安排的情况下，准许他们参加其工作组的会议；

" 1 0 . 遣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 (XXX) 号决议的规定提出意见和 

建议，或对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它们认为必要的最新的补充；

"1 1 .  Ï 秘书长编制一份载有对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关 

于本项目的发言的简要分析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并将其提交特别委员会下 

届会议；

" 1 2 .  i 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包括制作倚要记录；

"1 3 .  Ï 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其工作报告；

" 1 4 . 决定将题为 " 联合国宪，和加强联合国，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

2 . 大会1981年 12月 1 0 日第9 2 次全体会议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还 

通过了题为"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的第36/110号决议，全文如下：

’ 同上， 《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18 , A/36/778号文件。



" 大会，

‘‘ 审查了题为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的项目，

" Ü 各种冲突情势的持续和国际生活上出现新的争端和嚴张来源，特别 

是曰益趋向于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脉和军备竞赛的升级，以致严重危香 

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深表关切，

“ 考虑到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完全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的任何 

情势和争端，并避免采取只能使现存问题更难解决的任何军寒行动和敌对 

态度,

" 又考虑到《联合圓宪章》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规定，

" 认为制订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宜言有助于消除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 

脉的危险，从而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 注意到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与和平解决 

争端工作组的报告，7

" 并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和工作组在拟订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 

宣言方面所获得的进展，

" 考虑到各国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审查和平解决国际间争端问题时所提出 

的意见，

" 1 . 再度呼吁一切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各国应以和平方法解 

决其国除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的原则；

" 2 . 认为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应当是各国头等要事之一 , 为此目的，应 

继续努力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原则和使一切国家在其 

国际关系中充分遵守这项原则的办法；

" 3 . 又认为尽快制订大会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宣言有可能促进遵 

守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并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防止冲突和以和平方法解决冲 

突方面的作用；

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A/36X33),

A/0 . 6/3 6/L -19. ,



'‘ 4 . 里联合国宪韋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提出关于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秉的定本以供大会审议和通过，并将其提交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

" 5 . 並大会和平解决争端工作组的报告8和各国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上对宣言内容提出的意见一并送交特别奏员会；

‘‘ 6 . 决定将题为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的項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  ̂"

3 . 报据大会1974年 1 2月 17 H第 3349 ( X X I X )号决议和1975年 1 2月 

1 5 日第3 4 9 9 (X X X )号决议，特别委员会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

阿报廷 曰本

巴巴多斯 - 肯尼亚

比利时 利比里亚

巴西 墨西哥

中国 尼泊尔

m m . 新西兰

剛果 尼日利亚

鶴 路 斯 巴基斯坦

捷克斯洛伐克 菲律宾

厄瓜多尔 波兰

罗马尼亚

萨尔瓦多 卢旺达

芬兰 塞拉利昂

法国 西班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突尼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土耳其

加纳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希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圭亚那 美利坚合众国

印度 委内瑞拉

印度尼西亚 南斯拉夫

伊朗 赞 ItÆ
伊拉克

同上。



4 . 特别委员会于1 982年 2 月 2 2 日至3 月 1 9 日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 

开会，9

5 . 会议由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埃里充 . 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主持开幕仪式， 

并代表秘书长宣读了一項声明。

6 . 法律事务厅编暮司司长K 伦 丁 ，罗曼诺夫先生担任特别委员会秘书，并在 

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书长* 主管研究和研究报告的副司长（法律事务厅编募 

司 ）杰 查 琳 . 多希女士担任特别委员会的副秘书兼工作组_^其起草小组秘书，法律 

专员拉里 . 约翰逊先生、卢克詹，卢卡西克先生和曼努埃尔 . 拉马一蒙塔尔多先生（法 

律♦ 务厅编暮司）担任特别委员会和工作组及其起草小组的助理秘书，

7 . 特别委员会1982年 2 月 2 3 日第6 0次和 6 1 次会议铭记委员会上届会议 

上达成的有关选举主席S 成员的协议，'。同意委员会的主席团由以下成员組成：

主席 : 西格弗里德，策希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副主席: 马里奥 . 阿莱曼先生（厄瓜多尔）

本 特 . 布罗姆斯先生（芬 兰 ）

伊格纳斯 . 卡鲁希杰先生（卢 旺 达）

报告员：玛丽亚，洛尔德丝，拉米罗一洛佩斯夫人（菲律宾）

8 . 特别委员会在第60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议程（A/AC. 182XL.3G ) ；

1 . 会议开幕。

2 . 选举主席团成员。

3 . 通过议程。

4 . 工作的安排 .
■ 5 . 审查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 (XXX)、31/28、32/4 5、33X94、 

34X147、35X164和 3X1 2 2 号等决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载 

在第 36/122号决议第5 和 6 段的请求和载在第36/110号决议第 

4 段有关第2 、 3 和 5 段的请求。

出席委员会1982年会议的成员名单》见 A/AC. 182/1NE. 7 和 Add. 1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 3 3 号 》（Ay36/33 ) , 第 7 段。



6 . 通过报告 .

9 . 特别委员会面前有它就其1976、1977、1978、1979和 1980年会议

的工作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委员会也收到了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设 

立的和平解决争端工作组的报告（A/C. 6/36/1*. 1 9 ) , 以及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6/122号决议1 1 段编写的非正式工作文件：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

会的发言的倚要分析 （AXAC . 132X L.31  )。 特别姿员会又收到一份由埃及代表

待别委员会不结盟国家提出的订正建议塞案 (AXAC  .  182XL  .2 9 X R ev  .  1),

1 0 . 委员会在其2 月 2 3 日第6 1次会议上设立一个自由参加的工作组。 委员 

会还同意，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工作组将连续举行九次会议，根据 

大会第36/122号决议第4 (a)段的规定，专门讨论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建议，并同意，从 3 月 2 日至1 2日， 工作组连续举行1 8 次会议，根据大会第 

36X110号决议和大会第36X122号决议第5 段的规定，专门审议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马尼拉宜言草某， 以期提出该宣言草案的定本。 委员会还同意，从 3 月 15 

日开始，工作组再连续举行四次会议，专门审议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然后，在 3月 1 7日，举行二次会议 ， 专门审议大会第36/122号决议第4(b)段中 

所述的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的问题，以及其他事项，例如有关马尼拉宣言草案的 

定本问题* 特别委员会1982年 3 月 1 5 日第6 3次会议决定将其工作方案精作 

变动，延长一天的时间，用于审议马尼拉宣言草案. ■

11. 工作组的工作是在特别委员会主席西格弗里德，策希曼先生作为其主席主持 

下进行的， 特别委员会副主# 马里奥 . 网莱曼先生，本 特 ，布罗姆斯先生如伊格纳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 3 3 号》（A/31X33 ) ; 《同上， 

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 3 3号 》（A/32/33 ) ; 《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 

补编 3 3号 》 （A / 3 3 / 3 3 ) ;《同_ b 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 3 3号 》（A/  

34/33 ) ; 《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 3 3号》 （A/35/33和 C orr . ' i  

以及《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 3 3号》 （a / 3 6 ^ 3  

参看下面第2 5 4 段。 关于工作组面前的与维持国际湘平与安全有关的'文件 

的其它情况，见下文第三节。



斯 ，卡鲁希杰先生， 以及特别委员会报告员玛丽亚.洛尔德丝一洛佩斯夫人分别 

担任工作组的副主席和报告员， 工作组决定设立一个起草小组，由特别委员会副 

主席本特•布罗姆斯先生任主席，接着审议工作组在审议马尼拉宣言草茶时留下来 

的未决问题，以期提出一个该宣言草案的定本* 此外，工作组成员还举行了许多

会议，进行广泛的非正式嗟商，

1 2 . 主席在2 月 2 3 日和3 月8 日分别举行的第6 0 次和6 2 次会议上告诉特别 

委员会，秘书处已收到智利、古巴、阿拉怕利比亚民众国、荷兰和秘鲁提交的要求 

取得观察员地位的通知书. 在该两次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大会1981年 12月 11 

日第36X122号决议第9 段，接受上述31家的观察员参加其会议*

1 3 . 智利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观察员在事先征得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在 

委员会3 月 1 5 日第6 3 次会议上发了言。 在 3 月 1 9 日第6 4 次会议上，秘鲁观 

察员经委员会事前授权发了言。

1 4 . 本报告的第二节专门述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茶的问题。 特别 

委员会3 月 1 9 曰第6 4 次会议收到报告员就工作组完成的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问题W力工作所作的发言，现复印于本报告第三节。

1 5 . 特别委员会表示，在完成付托给它d'ij任务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 6 . 特别委员会特别提请大会注意，大会第3 ë/ l 10号决议第4 段和大会第36// 

122号决议第5 段付托给委员会负责关于禾平解决争端的《马尼 ÎÊ宣言韋某》的定 

稿的任务，已经完成，参看本报告第二节。

1 7 . 关于大会第3Ü/1 22号决议第4(b)段，特别姿员会因为时间不够，未能审 

议会员国提出的有关联合圓既定程序合理化问题的建议。 但大家同意这个问题对 

联合国工作的重要性，应于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予以审议。

1 8 . 特别藥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委员会的任务期暇应该延长，1旦是另外有些成 

员认为这件事必须由大会决定。



二、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

1 9 . 根据大会第36/110号 决 议 第 4 段加大会第 36/122号决议执行部 

分第 5 段的规定，特别委员会已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最后定 

稿，并提交大会， 以供审议和通过：

关于和平解决国膝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大会，

i ÿ 《联合国宪章》关于所有国家应只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的原则；

意识到《联合国宪章》包含和平解决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 

的国际争端的手段和一小基本构架，

认识到联合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 并认识到有必要增进联合国在依据《联合面 

宪章》并按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 

效能，

又重申《联合国宪章》的下列原则：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

脉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或政治独立，

重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 

内政或外交，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考虑到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在不论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或经济发 

展水平如何的各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联合国宪章》所载列的并在《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 

合作的国除法原则宣言》以及在大会的其他有关决议中所提到的各国人民平等权利 

及自决的原则，

正 如《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所提 

到的, ^ 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对各民族的任何强迫性行动，尤其是对仍在殖民和种 

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支配下的各民族，采取剥夺其不可剥夺的自决、 自由 

和国家独立权利的任何强追性行动，

注意到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现有国际文书以及有关的各项原则和规则, 包括只 

要可行，应尽量就此地解决的原则，

促进政治上的国际合作并鼓颜国际法的遂渐发展与编基特别是在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方面.

庄严宣称,

1 . 所有各国都应秉着诚信按照《联合国宪章》所或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以求 

避免彼此间发生足以影响到各国友好关系的争端，从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 

贡献. 各国应彼此睦4P和平相处，并致力于采取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际措施 .

2 . 所有国家应只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

义 .



3 . 国际争端应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 按照自由选择方式的原则，并按照 

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及正义和国际法原则予以解决， 各国就其现有 

或今后的争端采用或接受由他们自由议定的解决程序，不应视为与各 I I主权平等不 

相符，

4 . 争端各方应在其相互关系中根据有关主权. 独立和各国领土完鉴的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当代国际法普遍公认的原则和条例，继续遵守其各项义务 .

5 . 各国必须本着合作精神，真诚地设法以下列方法及早地和公正地解决它们 

的国际争端：谈浏、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蛾机构或区城安 

排、 或其他由它们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包括幹旋 . 在寻求这种解决时， 当事各 

方应就适合于它们争端的性质和情况的和平方法达成协议 .

6 . 区械安排或机构的参与国在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力求利用这些 

区域安徘或机构来达成当地争端的和平解决 . 这并不胆碍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 

把任何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注意，

T . 如不能以上述任何解决办法及早解决，争端当事各方应继续寻求和平解决， 

并应立即进行协商，找出彼此商意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 如当事各方未能以上 

述任何办法解决争端• 而争端的持续可能愈及国标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则应按照 

《联合国宪章》将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但这不妨得《联合国宪章》篇六章有关条 

款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职务和权力 .

8 . 国际争端当事各国以及其他国家，应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 

以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使争端更难解决，或胆碍争端达成和平解决，并 

应在这方面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 ’

9 . 各国应考虑为和平决彼此间争端而缔结协定，并视情况在将要缔结的双 

迫协定和多边公约中列入有效的规定，和平解决因这些协定和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而 

引起的争端.



1 0 . 各国应铭记直接谈列是和平解决其争端的灵活和有效的办法，但不访碍自 

由选择方式的权利. 各国如选择直接谈判方式，应实际进行谈判， 以期早日速成 

当事各方所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国也应设法以本宣言所述的其他方式解决其争端 .

1 1 . 各国应按照国际法诚意执行它们为解决其争端而缔结的协定的一切规定，

1 2 . 为便于有关人民行使《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宣言》中所规定的自决札争端当事各方如果同意，可在适当情况下利用本 

宣言所提到的有关程序， 以和平，决争端 .

1 3 . 任何争端当事国不得因为争端的存在，或者一项和平解决争端程序失败， 

而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1 . 会员国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的各项程序和办法•特别是 

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

2 • 会员国应诚意履行按照《联合国宪章》承担的义务• 会员国应按照《宪章》 

有关规定，适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并应按照《宪 章 》有关 

截定，适当考虑大会根据《宪 章 》第十一和十二条，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通过的建 

议 -

3 . 会员国重申《联合国宪章》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赋予大会的重要作用，并 

强调大会必须有效履行其职责* 为此目的，各会员国应：

(a) 铭记大会可审议它认为可能损及各国普遍利益或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任 

何情势• 不论其起因为何 . 并可根据《宪章》第十二条，就和平调整 

该情势的措施提出建议；

0 > )在它们认为适当时，考虎是否可能提请大会注意任何争端或任何可能 

导致国际摩擦或別起争端的情势；

( C ) 为和平解决其争端，考虑利用大会为行使《宪 章 》所赋予它的职权而 

设立的附属机构；



a

(< i )作为已提请大会注意的争端的当事方，考虑利用在大会内进行的协商 , 

以期有利于早日解决争端 .

4 . 会员国应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作用，使它能按照《联合国宪章》，在解 

决争端或任何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情势方面，充分而有效地 

履行其职责• 为此会员国应：

充分认识对于其为争端当事方而未能按照《宪 章 》第三十三条所述办 

法解决的争端• 它们有将该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义务；

更多地利用关于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任何争端或任何可能弓I起国际摩 

擦或弓I起争端的情势的可能办法；

鼓励安全理事会多多利用《宪章》所提供的机会，审查一些如继续下 

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或情况；

考虑按照《宪 章 》多多利用安全理事会的调查能力；

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利用它为行使《宪章 》所赋予它的职权而设 

立的附厲机构，来促进和平解决争端；

铭记安全理事会可在《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述性质的争端或类似性质 

的情势的任何阶段，建议适当的调整措施或办法；

鼓励安全理事会依照其职能和权力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助，尤其是在国 

际争端演变成武装冲突的情况《

5 , 各国应充分意识到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所起的作用《 兹请 

各国注意国际法院特别自法规修改以来，为解决法律争端所提供的便利-

各国可根据已经存在的或日后可能签订的协定，委托其他法院解决彼此间的分

映 .

各国应铭记：

( a ) 当事国通赏应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法律争端提交该法院；

0 3 )下述做法是可取的：



H 它们考虑到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能否在条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定 , 

即将可能因解释或适用条约而引起的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 

a 它们在自由行使其主权的情况下，研究能否决定承认*根据国际 

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该法院的管辖具有强制性；

曰它们审查能否确定国际法院可以利用的案例 .

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应研究是否宜于就其活动范围内引起的法律问题利用 

征求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机会，但是这样做时，应以得到适当的授权为限 .

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法律争端的办法，特别是提交国际法院的做法，不应被视为 

各国间的不友好行为 .

6 . 秘书长应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中有关赋;予他的职责的条款.秘书长得 

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 他应. 

执行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所托付的其他职务，并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要求时就此提出 

报告 . 一

促请所有国家在和平解决其国际争端方面 , 诚意遵守和促进本《宜言》的各项 

规定 .

宣告本《宣言》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损及《宪章》的有关规定，或 《宪章》 

规定的各国权利与义务，或各联合国机构的职能和权力范围，特别是在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方面 .

^ 本 《宣言》绝不妨碍《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宣言》里所述被强力剥夺了渊源于宪章的自决、 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特 

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或其他形态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取得这些权利，亦不 

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宪章的各项原则和上述《宣言》的规定，为此目的而进行斗争 

并耳求和接受支援的权利•

强调需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继续努力,遂步发展和编暮有关国际法• 增进联 

合国在这方面的效能， 以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程序 .



三 .报 告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陈述

2 0 . 正如上文（见 第 1 0 段 ）所指出，根据特别委贞会通过的决定，工作组打 

算 把 19 82年 2 月 2 3 日至3 月 1 日举行的头九次会议用来审议关于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问题的建议。 还根据该决定，此后工作组于1 9 82年 3月16和17日举行的第

2 1、2 2 和 2 4 次会议上再次审议了关于该问题的建议。

2 1 . 工作组开始工作，重新审议载于非正式 'X编 的 1976年 至 1980年历届会 

议上提出的关于这个议题的建议，该建议的非正式 :r 编是由 1980年会议主席，在 

报告员协助下编写的工作组然后把注意力集中于特别委负会 1981年会议上埃 

及以不结盟国家名义提出的建议草案（A/AC. 182/L. 2 9 广 。

2 2 . 除了上述情况外，工作组收到了特别委贞会1 9 8 1年会议上法国提出的建 

议 （A/AC. 182/1. 25 r ’。 该提案国指出，该建议应列入建议的非正式 'X编并 

按照其他建议的同样方式来进行讨论， 工作组还收到了法国提出的关于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A/AC. 。

2 3 . 如同上届会议一样，工作组以灵活的方式审议收到的建议，有时把建议或 

段落分开讨论，有时把每组看来有密切联系的建议或段落一起讨论。

2 4 . 按照特别委觅会前几届会议规定的惯例，打算在本陈述的以下部分提出一 

份根据非正式说明在工作组内辩论的主要内容的筒要报告。 本陈述是根据报告M 

的说明以及秘书处主管部门为协助她而提供的说明。 因此，本陈述只打算反映讨 

论过程中所引起的 tb较突出的要点，这是应该理解的，

该汇编转载于特别委员会1980年会议工作报告的第1 5 2段，《大会正式记录 , 

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 （A/35//33和 Corr ,  1 )。

建议，案转载在下文第1 8 8 段。 该建议草案的订 IE本已提交工作组，但因时 

间不够，未及审议。 參看下文第2 5 4 —2 5 5 段。

该建议转载在下文第2 5 6 段。.

该建议转载在下文第2 6 5 段。



A . 非正式汇编第五节

2 5 . 特别委员会1981年会议上工作组开始审议建议4 6 至 6 4 、这些建议构成 

非正式汇编第五节，但由于缺少时间，未能完成其审查工作。 那次会议上就这些 

建议进行的初步辩论情况载入特别委员会1 9 81年会议工作报告的第228至264段。 

建议4 6

2 6 . 建议 4 6 的案文如下：

‘‘ 4 6 . 《宪章》第七章内所载一切规定都应加以履行 ( 参看AX

AC* 18Z ^L  12yRev^ 1 ) 。"

2 7 . 工作组各个成员普遍认为，就维持S 际和平与安全而言，第七章是《宪章》 

的基本要点，因此，遵守第七章内各项条款极为重要 • 若干代表认为第七章是《宪 

章 》的基础，如能恰当应用，可确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防止侵略，

2 8 . 若干代表团赞同建议4 6 , 认为这 ;I t • 项十分重要并且极为有益的建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合法和有益的建议，因为这项建议要求应用第七章，这可确保集 

体安全体系，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及联合圓宗旨的实施又取决于集体安全体 

系。 一些代表强调说，第七章没有象应该的那样得到应有的应用或实施。 尽管 

《宪章 》的制订者本来显然打算用第七章来制止成员® 不要威勝和平、破坏和平以 

及侵略行为，但事实上这类行动却不断增加。 一位代表说，他感到疑惑的是》安 

理会对公然进行侵略及破坏和平的事例不愿应用第七章条敦，是否由于宁可选择采 

取外交上的口头制截，而不愿采取行动的结果，还是由于第七章原来就不适合用采 

取此类行动♦ 一旦发生侵略行为，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便算尽到责任，虽然侵略 

行为仍在继续进行。 此外，据说，对侵略行为不加惩罚无疑是对犯罪者的悉恩，

从而损坏了安理会和联合国组织的声誉， 为了恢复这一声誉，客观地并正确地应 

用第七章是必要的。 建议 4 6 并不要求安理会偏离《宪章》的精神， 而是指出， 

尽管《宪章》的各项条款是恰当的，但应用的方式，必须严格遵循《宪章》。

《大会E 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36/3 3 )。



29. 若干代表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表示忧虎 .有人认为历

史表明，理事会几乎从来没有根据第七章采取过行執因为安理会内不能取得一致 

意见。 有人认为如同最近发生的事件所表明那样，安理会在其本有充分理由这样 

做时，几乎在极少时候执行根据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 过分强调法律方面的理由 

可能会择盖下列事实： 安理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将导致《宪 章 》进行不同的解释， 

如在安理会理事国实际上悉愚侵略的情况下，期望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制 

止侵略行动，那是不现实的，因此安理会内取得一致意见是千分重要的， 一名代 

表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利用协调一致的原则来保护其盟国并谋求其政治与战略利 

益，从而使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人的作用被歪曲了，若干国家既不遵守 

安理会的决定也不遵守圓际社会的决定，它们可以采取侵略行动而不受想罚， 有 

人希望如果安理会能够执行第七章，就可恢复权利、维持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这一方面，有人主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就应用一致同意的规则问题达成协 

议，以便为执行第七章条款铺平道路，这一点特别得到某一个代表团的支持 *

3 0 . 根据某一种看法，建 议 46 >& 括以下三个要点： 设想较为经常地把《宪章 》 

第七章作为一个盤体来加以应用；设想更充分并有效地应用第七章各项条款；设想 

使第七章的字面和精神实质，连 同 《宪章》所有其他条敦，特别是第2 4 条得到遵 

循。 有人强调说，如 《宪章》第七章能得到更为经常、 有效地应用，则国际局势 

必将大为改善，

31. 一位代表在赞同《宪 章》第七章的确是《宪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 

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这一看法时，强调说，问题不在于修订这些条敦，而在于执 

行和遵守这些条敦》 有效地执行第七章而不是仅仅在安理会决议中拔弓m 章的条 

款是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实质。 他说，因此在研究目前产生的联合国存在的问 

题与缺点时，必须设法了解第七章各项条敦为什么不能得到应用。 也许有可能取 

得联合国秘书处或专家的协助，以便帮助说明这些条款为何不能充分应用以及这种 

事态的后果。 因此，他的代表团认为，建议46对于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是非常相关 

的，



3 2 . 其它一些代表说，他们不能支持建议4 6 , 因为他们认为该建议含含糊糊 

不得要领， 其中有位代表说，该建议造成的基本问颠之一就起因于它的含糊不清 . 

如果该建议仅仅是建议大家遵守第七章各项条款，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其 

意在曲解《宪章》以达到取消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自由之目的，那是不能接受的 .

某些代表团指出，建议案文中使用 " 一 切 " 和 " 履 行 " 两词使得意义很不明确 .

使 用 " 一 切 " 一词就引起这样的问题，即，其用意是否是同时实施第七章的所有 

1 3 条；而 " 履 行 ，，一词则意味着该章的各项条敦从未被援弓 I过，事实却并非如此》

3 3 . 支持建议4 6 基本想法的某些代衰团指出，建议措词可作些改进，一位代 

表否认该建议意味着《宪 章》的第七章从来被援弓1过《 但是，毫无疑问，该章的 

基本条款，特别是第四十三条以及有关军事参谋团和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为维持1)际 

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武装部队等其它条款并未得到质行 . " 履行"一词也许不是最 

恰当的字眼，但事实是，就第七章而言，它是一个问题，因为第七章的基本条款是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并未得到尊重， 一小代表团 

建议将该建议修正为： " 只要存在对和平的咸胁、和平的破坏或侵略行为， 《宪章》 

第七章内所载一切现定就应加以履行 " ，另一位代录认为，这一修正案文仍未去掉 

建议中存在的那些含糊不清的因素，

3 4 . 另一位代录在扼要回顾建议4 6 的来龙去脉W强调说，第七章载有二类不

同的规定；并建议该建议提案 III在重新起草该建议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他阐述了

第四十三条的由来和背景及过去一些年来为买施该条而提出的各种提案 * 事买证

明原来打算建立一支联合国常设军队的想法行不通；于是，在必要W依靠特别协定

的现有制度才应运而生》 他认为，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没有必要再

回复到原先要建立一支常设军队的想法 .或许可以建议联合国与各国缔结一杳各

闽随时能向联合国提供部队的协定，以此作为对现已同有些1S1家缔结的协定的发展，

这些111家中包括该代表本国；该国已就此通过了立法 .

3 5. 另一方面，某些代最团极力主张委员会应集中注意该建议的实质内容

而不是其措词， -

3 6 . 有人认为，没有必要 Î 新起草建议4 6 , 因为它已很明确：要求充分履行

《宪 章 》的现有各项条敦 . 不存在修订这些条款的问题；应当谋求的倒是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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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第七章的现有各项条敦，这些条款为联合S 提供了一种十分明智而灵活的集中 

使用武力制度 . ， 他强调指出，能够作出决定使用武力的唯一机构是安全理事会； 

而安全理事会中的全体一致原则是根本的原则 . 无可否认，建议 4 6 极为有用， 

因为联合国效率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实施《宪 章 》第七章中各项非常有用的规 

定、特别是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 虽然在联合国开始活动的要几年，由于军事参谋团

和安全理事会的努力，有关提供军队给安全理事会使用的条文之中，一半以上都达成了 

协议，但 《宪章》第四十三条仍未能付诸执行，因为有些国家采取胆播的立场。

3 7 . 不过，某斐代表认为，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不应与其它机构—— 特别是维持 

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3 3 国委员会)一 的工作重复 . 因此，尽管该建议应得到 

充分的重视，但不应将其列入最后的建议一览表。 3 3 国委员会是详细地讨论这 

类个别建议的最佳谈判机构 . 然而，某些代最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工作 

组应能审议列入男一机构议程的问题 . -

3 8 . 某些代录对正在审议中的该建议的现实性或效用表示怀疑《 有入发问， 

该建议是否主要关系到维持和平行动* 一位代表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而另一位 

代表则认为，第七章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并认为，该建议侧重于第七章，这意味 

着，唯独安全理事会有权批准、指挥和监督维持和平行动各方面的工作 .鉴于当 

前的国际形势和建议4 6 的措词，有人认为该建议不大可能有现实意义《 提出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建议所指的是否是第四十三条及有关措施未得到履行这一事实 . 

如果是的话，有人认为该建议就与非正式汇编第五节的其它建议重复了，因而其效 

用也就难说了• 此外，来能将武装部队派往现场维持和平这一事实，与缺乏根据 

第四十三条缔结的协定毫不相干 .

3 9 . 有些代录指出，如果该建议想要修改第七章使其切合买际，或者想要对安

全理事会施加压力以实施第七韋的某些条款，诸■如第四十一■条，在大多数情况下、

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它都危险地侵犯了安全理爭会的权力，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有 人 强 调 指 出 ，第七章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安全理爭会有权自行决定对提请其注

意的各种情况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实施第七韋的方式及应采取的行动诸事

项均应由安全理事会视情况作出决足  向安全理爭会施加压力使它对某种情况采

取某种特足的行动步骤，那不能算是遵守《宪 章 》第七韋. 特别委员会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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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建议，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第七章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因为采用某些措施就排 

除了借助其它安徘的可能性• 安全理事会必须是这类事项的唯一决断者 .

建议 4 7

4 0 . 建议 4 7 的案文如下：

" 4 7 . 对于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应制订明确的规则和原则（参看 A /  

AC. lsa/WG/29 ) . "

4 1 . 建议 4 7 的提案国指出，该建 i义比较详尽的原始文本载于Ay/AC. 182// 

WG//29号文件；，8 它明确地表这了该国代表团原来的想法 .该国代表团希望加 

快拟订联合国部队的使用准则，并希望管制诸如各会员 11有权轮流参与粗成联合国 

部队的问题 . 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不同的政治利益、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 

事国的不同政洽利益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只要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就会弓I起严 

重困难• 特别委员会审议的一项提案如另一个联 .合机构也在审议；这一事实不应 

妨碍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研究 . 如果有人认为有关《宪章》的某些提案应提交

3 3 脑委员会，该 I I代表团也不反对 . 他承认建议4 7 的措词可以改进《 但是 , 

该建议与建议5 0 非常相似，旧而他说他的表团希望同建议5 0 提案 I I进行建商， 以 

拟订出一小共同的方案 . 如果大会拟订了联合国军事郁队的使用准则，那就不一 

定非修改 C宪章》不可， 大会拟订这些准则的权利已由3 3 国委资会的设立得到

该文本全文如下 ; ^

" 3 . 制订有关联合国军事活动的明确规贝li和原则；为达 '到这♦ 目的：

" (a ) 联合国维持和乎行动特别委员会应当赶快制订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建立 

方法、权力和法定行动范围的具体建议；

. " (b ) 确认全体会员国经接受国政府同意后，有权根据密流原则，参加建立联 

合国军事部队的工作；

" ( c ) 大会制订在联合国主持下组成的军事部队的利用准则；

" ( d ) 任何冲突的有关各国事先商定联合国部队的组成国别" ，

同上， 《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 / 3 4 / 3 3 ) , 第三章 C , 第 

2 5 &  -  20  -



了确认• 此外， 19 62年国际法院曾间接承认，大会有权制订管制根据第二十二 

条建立的联合国军事部队的使用准则 .至于大会是否应当或能够在使用安全理事 

会授权建立的军事部队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小问题就更复杂了 .

4 2 . 其它一些代表团也表示赞成建议4 7 们说，联合国部队应如何履行其职 

责，过去也并非一向很清楚，因此联合国部队与国家当局之间曾有过严重的对特 . 

明了确切的规则能产生信任和互相谅解，也能推进和平与安全事业 . 它们认为， 

如果通过建议4 7 , 将会增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

4 3 . 不过，其它一些代表不赞成该建议• 其中一位代表认为，建 议 4 7 不明确 . 

假 如 " 军事行动 " 系指维持和平行动，某些原则业已存在；而如果 " 军事行动"系 

指强制措施，该建议又与有关第四十三条的其它建议重复， 此外，维持和平行动 

中的种种问题并非出自缺少指导联合国部队活动的现则和原则；现已有#■多效果非 

常好的规则，准则和原则， 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男一位 

代表早些候所说的北欧香 SI的傲法缺乏普遍性，也是因为冲突地区国家不予合作 . 

月一种观点强调说，该建议提及的现则和原则《宪 章》中都已有了委员会应把力量 

集中用在那些条款

44. 其他代录指出 ， 建议 4 7 涉及 3 3 国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小问题 . 他们认 

为，特别委员应避免就3 3 国委员会已深入研究多年的难题重开辩论；重复专门为 

处理这类问题而设立的另一个委员会的工作，那是毫无意义的 . 一位代表提出，

由于建议4 7 很笼统，不知能否使其更接近建议5 6 , 按照建议 5 6 , 3 3 国委负 

会的活动应予以加强和促进 .

建议 4 8

4 5 . 第 4 8 号提案全文如下：

" 4 8 . 秘书长应编制一份报告，提出可以使各会员国遵守《宪 章》第 

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所现定义务的方式和方法（见 A/AC. 182/L  12/  

Rev. 1 ) . ，’

4 6 . 某些代录表示赞成建议4 8 , 他们认为，该建议会增进联合国在维ÿ *和平 

与安全方面的效率 . 关于秘书长编写该建议所要求的报告，有人强调指出，秘书



长作为联合国组织的行政首长，其职责是无处不有的. 安全理事会对和平与安全 

负有主要责任但并不是负有一切责任；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 

并非孤军作战 . 他说，如第九十九条所表明的那样，秘书长的活动是对安全理事 

会活动的补充；该条腻予秘书长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具体责任* 该建议仅仅想要 

保证，秘书长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能够承担此类任务， 此外，安全理事会 

是联合国许多机构中的一小；而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有权请秘书长编制所设想 

的报告. 归根结底，还得由全体会员国来决定这种报告受到多少考虑 .

4 7 . 其它一些代表对该建议表示有疑虑 . 其中一位代表认为，尽管履行第四 

十三条无疑是最好的，但是这一建议以及建议4 9 能否使联合国为强制性目的而使 

用武装部队仍是一小疑问 . 尽管他们对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录示无保留支持， 

但认为，没有一次军事行动或维持和平行动曾因缺乏派往现场的部队而告失政的 . 

这种观点认为，考虑到联合国成立以来实际进行的各次行动成绩卓著，建议 4 7 、

4 8 和 4 9 看来并非绝对必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建议 4 8 要求秘书长编制的报 

告并不属于秘书长的职权范围；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编制该报告，则另作别论， 

要紧的是不打破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之间微妙的平衡状态. 问题的要点是采用何种 

方式方法使各会员国遵守《宪章》的各项条氣  这种观点认为，请秘书长找寻这 

些方式方法，等于是給他一小极为棘手的任务；而他可能会拒绝接受这一任务，特 

别是因为根据《宪 章 》他无权执行这样一小任务 .



建 议 4 9

4 8 . 建议 4 9 案文如下：

" 4 9 . 皮请安全理事会及早审议《宪 章 》第四十三条中关于联合国会 

员国依特别协定而承诺提供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 

便利的规定，并作为第一步及早就上述协定进行协商（参看 A/AC. 182/  

■L. l2 y R e r ,  1 ; A/AC. 182/WG/20)

4 9 . 有人表示支持建议4 9 , 并说根据《宪 章 》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份。 联合国履行了这方面的职责，但有时是靠偶尔的係幸。

因此建议4 9 可以使各会员国注意它们必须为和平而团结，并准备应付冲突局面。 

诚然，有些国家，•龙其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及时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 为使 

第三世界国家充分参与维持集体安全，特别是联合国发起的行动，必须为这些国家 

提供援助。 但目前使用的任择安排相当今人满意。

5 0 . 有人还指出，尤其鉴于国际形势的恶化，建 议 4 9 现在是极为适宜的。

如 《宪 章 》第四十三条得以执行，将可以避免许多错误。 实际上，国际社会没有 

执行第四十三条，而是勿勿投入危机，难以自拔》 建 议 4 9 没有提出要设立一支 

常备军队，而是鼓励各国遵守第四十三条，同有人有时主张采用的介于第六章和第 

七章之间的另一种解决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更为实除的解决办法。 根据这种观点， 

各会员国缔结第四十三条所述协定的时机就要到来了。

5 1 . 有些代表指出，虽然最好能缔结《宪 章 》第四十三条所述的协定，但实除 

上 ，没有这种协定似乎并未妨碍维持和平行动。 他们因此提出这条建议看来并非 

绝对必要， 他们认为，如某委员会以任何方式表示出就第四十三条所述协定作出 

的任何努力都将有助于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 这是不合适的。

52. 一名代表说，重要的是在一开始就确定特别委员会是赞成缔结协定以建立， 

一支常备军队，还是满足于目前的临时协定》 就此,有些代表提到了建议 5 7 ,



该条建议载有关于建立常备维持和平部队的提议  ̂ 他们认为不必为建立常备部队 

而 制 订 一 鉴 的 协 定 《 —名代表说他赞成的建议是扩大联合国同一些会员国之间

目前达成的一ê 套协定，以便在必要时由个别国家提供后备军。 然而他强调指出， 

根据第四十三条，这类协定须由安全理事会与会员国缔结。

5 3 . 在这方面，劣一代表 i l 为第四十三条没有涉及到建立常备武装部队的问题》 

建立常备军队是与建立超国家政府相联系的，这是乌托邦式的◎振  第四十三条

尚未得到执行，该条指出应如何缔约协定，协定的内容以及由安全理事会支配的武 

装部队的提供方式，联合国外面的一些政治人É曾提议建立常备军队，联合国头而任秘 

书长也拟定过这方面的建议。 根推其中一些建议，所建立的军队是半常备性质， 

由秘书长决定由不同会员国提供的部队的人数（一开始可以有2 万到 3 万 人 ），但 

是 ，这些提议连背了《宪 章 》，所以受到该国的反对，以致这些提议未得实现 

他还强调指出，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协定应由安全理事会—— 有权决定使用武力的 

唯一机构—— 与各会员国缔结。 另一方面，秘书长同意向另一国家派遣部队的 

会员国订立的特别协定是强加于武装部队将要进驻的会员国之上。 《宪章》未授 

权秘书长缔结上述后一类协定，这会将他置于会员国之上C 在头两任秘书长算夺

《宪 章》未授与他们的、完全属于安全理♦ 会的权力时，曾 出 现 过 危 札 ■

建 议 5 0

5 4 . ,建 议 5 0 如下：

" 5 0 . 《宪 章 》应加以修改，承认大会有权就如何使用在联合国主持

下组成的军事部队，订出准则 （参看 A/AC. 182/X. 12/Re V. 1 ) " .

55. 一些代表团赞成建议5 0 , 并认为这条建议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重要

的。 一位代表说，这一建议是基本的，必须保留在要拟订的清单上。 他认为安

全理事会数目有限的理事国虽然愿意保持其特权，但绝不座将大会置于次要的地位，

也绝不应剥夺其就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权力。 联合国是为服务全人类

而建立的，必须睹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委员会不应为已经过时的想法所束缚，

而应正视当前的问题。 如某国际和平及安全是每个人所关心的问题，那么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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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狗应当是大会而不是安全理事会。 虽然在理论上安全理事会能够速介入冲突， 

但由于某些理事国的否决权，由于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事实上却不是这种情况  ̂

现在是确认大会在这方面的作用的时候了，为实现这一点而考虑对《« 》作出可能的 

修改是不应引起异议的。 这些代表强调说，大会至少应就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给 

安理会以指示，

56. 有一位代表对审议的建议引起了这样大的关注表示惊讶。 如某象大 

会这样的联合国机构的确可以合法履行某些职责，那么就没有必要反对这样的意见， 

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联合国，它是一个整体，不应该損香它的协调一致。 不必 

耽心加强大会的作用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57. 一位代表同意赞成建议5 0 的某些意见。 他强调说时代确实是变了，加 

强大会作用的建议值得谨慎研究。 但是他说建议5 0'会牵涉到一个复杂的修改 

《宪 章 》过程，这样不免引起是否的确需要加以修改的问题，

5 8 . 其他一些代表团对建议5 0 持怀疑或反对态度。， 有些代表团觉得建议

5 0 没有必要，因为所提的另P些问题并不存在》 由于建议想要赋予大会的权利按

照 《宪 章 》第十一条它已经具备了，因此可能引起一些误解。 某些代表强调指出，

使用在联合国主持下组成的军基本上是安全理事会的专有权限，但 《宪 章 》第十、

十一和十二条承认大会也起一部分作用，根据这一点，大会于 1965年成立了维持

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建 议 5 0 除采用 " 军事部队 " 一词代替维持和平部队外，

对已确立的作法没有增加什么内容》

既然已承认大会在这个领域里的权利，而且大会的一小附厲机构也在负责处理

那小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修改《宪 章 》的规定呢？

5 9 . 有位代表着重谈到，眼前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审议的某些建议对加强联合国

的作用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究竟是否明智和有益。 如某建议 5 0 背 '

后的意思不是要改变《宪 章 》的职权分配，仍然让安全理事会保持使用武力的权力，

而仅仅是想使大会有权在这方面制定一些准则，那么这小建议会引起一些困难问题*

它会使大会和安理会发生矛盾，因为两者都有权订立使用军队的准则，其结某会出

现不同的准则。 这位代表说，这时一小国家恐怕就会处于想始的地位，在大会的

准则和安理会的准则之间无所适从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想大会将把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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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给安全理♦ 会 ，那 样 两 者 之 间 可 能 出 现 的 矛 盾 就 会 消 但 《宪章》所规定， 

，的平衡却将因此受到严重的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他本S 的代表团怀疑建议50

的益处和智慧， 他要求委员会各成员国考虑大家对大会根据《宪 章 》已享有权利 

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他还说连提议的人本身似乎都意识到会出现这些困难，建 

议 说 " 承 认 " 大会有权制定准则，这似乎是指它本来就有这个权利。

6 0 . 另一位代表认为没有一小代表团会愿意将建议5 0 列入任何清单，其原因 

是它对哪一种观点来说都没有好处. 对于大会在使用军队上应享有某种权力的意 

见会有商种不同反应• 一种是不赞成，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一小或几小常任理事国 

不会同意作这种修改• 另一种是赞成 • 但他接着说，人们可能会想，赞成这种 

意见的人不会为了取得已经有的东西、并已规定进1950年 1 1 月 3 日大会第377 

(V)号决议的东西而要求修改《宪 章 》. 赞成修改的人似乎认为，大会行使第377 

m号决议承认它具有的权力是越权^ 这当然不是多数会员国的意见， 男外，如果 

提议的人着望修改《宪 章 》使大会能够制定使用军队的准则，那么他们是走错了门 

路， 因为这明明是3 3 国委S 会的任务 . 再说，规定准则有必要、有用么？要制 

定什么样的准则呢？说什么如果没有使用军队的准则会造成限制联合国维持和平能力的问题，: 

这种说法等于掩盖真正的情况 . 根据这种分析，这个代表闭认为不论是就联合国 

职能提出的哪一种观点考虑，都难予同意保留这个建议 .如果有人认为目前大会 

不能使用%  维持和平而他们又希望它有这种权力的话，他们自然可以提出修改 

《宪 章 》. 这样，要修改的不仅是关于大会制定准则的问题， 而应该是去规定大 

会的权力 . 他的代表团同意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即承认大会某些权力的合法性 . 

他要求最好不要再继续探讨建议5 0 的意见• 委员会如果试图扩大大会 6̂ 作用，不 

仅将冒破坏现有制度的风险， 而且会扼杀大会本身的权威 .

6 1 . 关于大会奠337 (V)号决议的问题，一位代表说，通过该决议不能说是联合 

国历史上的光荣一章，并不应成为先例 . 力一位代表强调， 大会权力来自《宪章》, 

不是来自大会自己表决通过的某项决议 . 然而，他指出，不应低估大会权力；大 

会权力相当广泛，包括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 . 关于这一点，他 提 到 . 

《宪 章 》第十四条 . 大会还是各国包括新兴国家平等相会的场所，是世界舆论发

挥影响力的场所 . 尽管如此，大会也不能就自身权力作出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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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 关于上述问题，一位代表强调，他本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安理会才有权决 

定是否动用联合国部队问题，. 他说有人正企S 证明大会在这方面也有权力. 然 

而. 《宪 章 》并不能证实这一捧论， 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解释 .有一些代表团 

又说：世界已发生了 大变化， 因而现在也许应赋予大会新权利 .世界无疑经历

了巨大变化，但这是符合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变化。 世界上存在着社会经济制度 

不同的a 家 ——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现实；只是权力关系发生了 

变化，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平力量的变化。如果考虑到这些现实，就不可能宣称现 

在应设立一个国际议会。 如果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发生冲突，存在着爆发世 

界大战的极大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加强大会权力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6 3 . 由于建议5 0 涉 及 《宪 章 》的修改某些代表认为该项建议不能接受，应 

从汇编中删去• 他们认为这项建议完全违背了《宪 章 》的基本结构、并有可能破 

坏联合国的根本基础• 然而，男有人认为，在委员会现阶段工作中，不可能决定 

删除某项建议• 向大会提交的清单必须包括各国提出的全郁建议， 除非有些国家 

经过讨论后不再坚持它们提出的建议 .

6 4 . 最后，一些代表赞成这样的意见，即建议 5 0 和建议 4 7 的提案国应举行 

会议审议这而项建议，根据讨论意见找出共同措词•

建 议 5 1

3 5 . 建 议 5 1 案文如下：

" 5 1 . 《宪 章 》应如以修改，规定关于联合国郁队由哪些国家组成的问 

题，任何冲突的有关各国事先应达成协议（参看 A/AC, 1 8 2 / i ,  12/  

Rev, 1

6 6 . 虽然某些代表对建议5 1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要求作进一步澄清， 该 

项决议的目的似乎是再一次向会员国担保， 它们的意愿和利益将在实施集体安全制 

度的过程中得到尊重• 这些代表认为该建议十分重要， 应予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只有在现行做法看起来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拒绝该项建议 . 关于这一点，一位



代表怀疑在尚未更加透彻研究现行做法的情况下继续讨论是否有益• 或件可请秘 

书处提供有关资料， 以便深入了解该问题• 关于现行做法，另一位代表指出已有 

极大演变，最初对使用社会主义il家军事特遣队有某种坡视。 但 自 197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 

已不复存在• 同样，有时曾建议某 '些会员国不要派遣都队》这种情况也改变了•

若干时间以来，有关国家的意见也得到考虑，从政治角度看，这是特别缴妙的问题•

67. 一些代表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讨论建议5 1 .  这些人认为，该项建议要 

实现的目标已经是现行做法• 因此，其建议者须澄清它们的意图• 他们说，该建 

议看来是要在《宪 章 》中写入一项普遍义务， 即事先在原则上就联合国郁队的组成 

国家达成协议的义务，但现行做法总是征求会员国有关此问题的意见• 因此，这 

些代表怀疑是否有必要修改《宪 章 》. 关于这一点，一些代表强调，认为应按照 

该项建议修改《宪 章 》的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宪 章 》在几方面都是完善的• 应该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掛酌处理权。 只策安理会有权决定联合国部队的组成；会员国

的协议无疑会加强这些郁队的作用• 但无必要修改《宪 章 》 • 有一位代表指出， 

如认为确有必要修改《宪章 》. 那么只要把建议 5 1 提出的那种规定写进一查规则 

里即可， 因为为了规范安理会同会员国根据第四十三条达成的协定，也许需季制定 

一查规则，

6 8 . 关于该项建议是否适当，某些代表表示，不知道是否确实有必要强追有关 

会员国明确同意联合国部队的组成， 因为这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以后处于微妙地位， 

此外，如果安理会根据第四十二条采取行动，必须事先征求即将对其采取措施的会 

员国的同意，那是十分荒谬的 . 这些人说，该项建议不必撤回，但应根播在工作 

组提出的意见审议这项建议， 因为它有可能严重访碍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努力并使之复杂化 -

6 9 . 有些代表提到了该建议的措词问题• 有位代表认为该建议意思不明确， 

他想要确切知道 " 有关各国 " 和 " 冲 突 " 的含义， 因为这两个词可作不同的解释 . 

另一代表说，该建议的案文或许可加以修改，例如规定应同各国就武装部队的组成 

问题 " 事先进行协商 " • 这样做也符合一贯的做法• 这样，有关各国便有了发表



意见的权利，否则，如要它们事先表示同意， 它们将会失去这样的一种权利， 因 

此, 该建议的措词应该非常审慎 . 还有一位代表也认为 . 该建议的措词很混乱 . 

所涉的黑队是哪类军队—— 是干予军队（第四十二条）、维持和平里队（第四十三 

条 ），还是其他计么军队，意思不明确 .

7 0 . 有位代表认为，也许把建议47、5 0和 5 1 合在一起是小解决办法， 因为 

这三项建议事实上反映了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

建 议 5 2

7 1 . 建 议 5 2 的案文如下：

" 5 2 . 应扩大襄事参谋闭的组成， 以便将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在 

内 （参看 A/AC. 1 82/L  • 9 ) .  ’’

7 2 . 有位代表说* 建 议 5 2 是同建议 4 9 和 4 6 有关联的，其中载有某些很有

意义的要素， 旨在交分利用《宪章》中那末被利用的可能性。 这一想法意在

对军事参谋a 的工最充分地加以利用， 因为一直到1948年，该参谋团的活动还 

是振得很紧的，但从那以后 , 就检解了 . 他回顾说，根 据 《宪 章》第四十七条第 

二款的规定，不仅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还有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均可参加该参谋 

团的工作 . 只要稍有诚意，该机构就可恢复其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和联合国本身利 

益的活动 . 、，此外，他促请注意第四十七条第四款，其中提到了一项特别有意义的 

可 能 即 成 立 区 域 小 组 委 员 会 ， ^̂'̂其是把建立区城性军队的倾向考虑在内.设立 

黑事参谋团的区域分团，就可使安 i 理事会同供其支配的军队建立直接的联系，避 . 

免发生在《宪 章 》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的非法占领领土的情事• 筒言之^如果该建 

议的提案国的基本主张是想使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设机构恢复其活动，那倒是一小 . 

很好的主张 . .

7 3. 一位代表回顾说，军事参谋团经播开会， 以确定议程上没有什么需要讨

论的项目 . 他的代表团可以理解•为何安全理事会的全体成S 都愿参加军事参谋团 

的会议，所以并不反对扩大实事参谋团的组成，如系有此必要的话 . 但是，首先

要做的事情是为该参谋团分配应完成的实碌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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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 力一方面，有位代表认为，没有必要扩大目前的系事参谋团的组成 .如 

果出于某些情况的需要，则可以增加参谋团的成员，但绝不应为了装琐门面而这样 

做 . 还有人认为，建 议 5 2 的讨论并没有推动工作组执行其任务 .

建 议 5 3

7 5 . 建 议 5 3 的案文如下：

" 5 3 . 安全理事会应执行《宪 章 》所规定的各项措施，保证其决定得 

到尊重和迅速执行（参看 A/AC. 182/^G/30/îîev. I ) . "

7 6 . 某些代表认为，建 议 5 3 是非正式C 编中最重要的建议之一 -如果不能  

保证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得到执行，就无从谈起提高联合国组织的信用问题 - 

从根本上说，建议 5 3 是要求各国尽一切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因此, 

该建议起作用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安理会具有广泛供其支配的权力 . 在这方面，有 

位代表提到了《宪章》第二十六条，安全理事会一 '直 到 1956年充分地履行了该条 

所授与的权力，但从那以后，形势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他说，他的代表团始终 

在作出一切努力， 以加强安全理事会在维持m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和重要 

性^ 净化国际气候， 以及协助制订有助于防止世界大战的措施 . 因此，建 议 5 3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建议，应列入最后清单 .

7 7 . 许多代表指出了建议5 3 和建议 4 6 之间的关系 . 有些代表说，他们 ;?t  

建 议 5 3 的立场同他们对建议4 6 所持的立场一样， 有位代表认为• 建 议 5 3 应 

同建议4 6 —起审 i义. 在处理如何执行《宪 章》各项规定的问题时，必须要特别 

注意《宪 章》第七章的各个具体方面，而建议 5 3 则 是 问 載 的 核 心 -安 全 理 事 会  

是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主要机构；应 在 《宪 章 》的范围内，通过寻求《宪 章 》所提 

供的一切可能性，特别应从集体安全体系的观点出发，来加强其在这一领域内的作 

用 . 另一位代表虽然同意建议5 3 和建议 4 6 可以放在一起审议，但认为不纺在 

这两项建议中增添一项新的内容，具体规定，安全理事会还应利用《宪 章 》授与它 

的一切方式方法， 以迅速终止连反《宪 章 》的、有可能影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非法行为 . 该项建议的作用在于加强联合国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能 .



7 8 . 然而，另有些人则认为，建议 5 3 似乎只不过是重申了明显不过的事情 * 

况且该建议局P艮于《宪 章 》第七韋也是不应该的，因为安全理事会也可在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以外的其他领域发挥作用；例如：按 照 《宪 韋 》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 

在遇有不遵行国际法院的判决的情况时，安全理事会得进行干预。 此外，建议

5 3 似乎只针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而言，然而安全理事会也可以作出建议，

建议 5 4

7 9 . 建议 5 4 的案文如下：

" 5 4 . 应提醒各会员国，必须尊重集体安全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必须 

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及有义务把按照第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任一项 

或全部措旅，迅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参看 A/AC. 182/WG/33 ) 。"

8 0 . 若干代表支持建议5 4 , 认为该建议十分重要且切实可行。 他们认为， 

提醒会员国履行它们在集体安全体系下承担的义务，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 * 

他们指出，该建议不但符合适切的需要，也符合当前的需要，因为国际局势每况愈 

下， 他们认为， 《宪 韋 》第五十一条以及集体安全体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尽可能 

具体地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反映出来。 一位代表说，集体安全问题极为微妙， 

这可从非洲前线国家经常受种族隔离政权的攻击，但该政权干这种无耻的行径部泰 

然无事得到证实。 根 据 《宪 韋 》，不但友生冲突当事各方应把情况提请安全理事 

会注意，其他国家也应这样做。 这种集体努力如得到发扬，侵略国就较难诉诸 

行动 , 尤其有助于采取抵制种族隔离的措施。 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考虑集体安全 

体系问题时，不应只从《宪 章 》第七韋着手，还要注意到其他各韋中会员国必须执 

行的条敦，特别是第三十五条。 提议设立的协商机拘有助于安全理事会在爆发冲 

突之前进行干此外 ,他本国代表团支持有关制订安全理事会定期审查国际局  

势的程序的提议，

8 1 . 若干代表强调第五十一条极为重要，其中规定各国具有固有的自卫权。他

们强调，该条还规定各国有义务把为行使自卫权而采取的措施向安理会报告，因此，

提醒联合国会员国注意这项往往被忽视的义务，是极为有用的。 各国往往宣称，

它们的行动（有时为期甚长）是在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还却未将其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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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安理会报告• 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这首先会使人们怀疑自称的行 

使自卫权是否确实 ， 其次则损害到安理会作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权 

威，而大家部都同意应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权威• 另一位代表建议，在

稍后也许可以审议是否可能把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义务，包括各国在时间允许时于冲 

突嚴发前向安理会报告的程序，与根据该条行使自卫权联系起来。 人们会认为， 

第五十一条既然规定了自卫权， 自然而然也就现定了有关的法律原则 *  他建议更 

彻底地研究此一问風  另一方面，另一•位代表说，提醒各会员国有义务把按照第

五十一条规定所采取的•-切措施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是合理的，但不是必不可少 

的， 不要把每件事情都扯到时间问题上去。 他认为 ， 最重要的是，第五十一条 

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得到执行，而且仍将继续得到执行 . 他说，建议 5 4值得继续 

加以注意，但不应局限于其中的一个要素。

82. 代表认为，建议 5 4 、 特别是其开头部分无疑报值得研究，因为它反 

映了对有关集体安全体系问题的广泛做法。 促请所有会员国注意集体安全体系的 

各个方面有助于加强该体系，而这本身，就有助于确保各国人民的安全。 他本国 

代表闭认为，应加强保证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裁军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物 

质保证应以法律和政洽保证为补充，并与之共同拟订。 在联大及其附属机构内制 

订国际 'i生拒保 ， 大规模地就不使用武力等题目商定国际性协定，都是能开创令人鼓 

舞的局面的迫切任务，因为在该领域取得进展，便有希望确保国际和平。 他认为，

现在提醒各国必须向安理会报♦ 正是时候，但他对有些国家请安理会注意一些擅造 

的情况和问题 ， 或按照第二条第七敦不属于《宪章》而属于各国内政范围内的问题， 

表示非常遗憾.， 这样做是无理的，因为这只会造成各国之同不 '要■的禁傑和,分硬。 

因此，绝对有必要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的这个要求。

- 8 3 . 有些'代表谢就 '建议 5 4 的措辞提出建议， 一^ 代表认为，对该建议中各 

项要素的处理不报平衡。 该建议执进部分将必须尊重集体安全体系的各方面的任 

务与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义务区分开先他建议应加强秉文的开头部分， 他还认 

为应区分第五十一条现定的义务和第三十五条提供的可能性。 化 外 ， 建 议中  

" 问题 "两 字 的语 气 不够 强 ， 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具体说明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情况。 - 位代表认为，间接提到第三十五条第一敦可能会造成某些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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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得将厲于第三十四条所指的性质的任何争端或情势，提 

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而第五十四条则强调必须将这种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 因此， 

他本国代表团认为，应修改建议的这一部分，使它与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一致， 另 

一代表团说，原则上它不反对建议5 4 , 但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集体安全体系两 

题》

8 4 . 最后 , 有位代表认为，建议 5 4 与建议4 6 相关，说出了其意旨，但另一 

位代表则认为两个建议的意旨并不相同， 后一位代表认为，建 议 4 6 由于性质极 

为广泛，因此产生了一定困难，建 议 5 4 则要具体得多，涉及一瑪具体义务，两项 

建议的差别很大，因此他本国代表团尽管支持建议5 4 , 但这并不意味着也支持建 

议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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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5 5

8 5 . 建议 5 5 的案文如下：

" 55L应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養嚴区城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方面发挥作用，但不应损害到联合国的绝对权力。 各区楼组织同安全 

理事会之间应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参看A//AC. 182/^0/37  )o "

8 6 . 凡是提及建议5 5 的代表团大都支持该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是有益和重 

要的。 因为区姨组织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应当丈持鼓嚴充分认识 

到地区问题的此类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作用的这种观点。 这些 

代表团提到，非洲統一组织等区械组织在这方面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

它们还支持发展并加强区械组织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合作的这种观点。 它 

们认为，建议 5 5 提请人们注意联合国不曾并且不应试图起着为和平事业香斗的唯 

一组织这种作用。 在区械组织和联合国之间不应有任何竞争；它们应当相辅相成。

«7. 一^代表强调指出，毫无疑问，尽管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主要责任在于有 

关国家方面，但这些国家经常从区域组织那里获得巨大潮助。在安全理亭会和联大. 

多次有人说襄一区域国家之间的局部争端应当首先是这些® 家及其邻国自己的事情。 

他的代表团同意建议5 5 第一力中的但书，即不应捕害到联合国的楚对权利。 上 

述建议的最后一奇的目的在于确保不同联合国的体系冲突或对它产生危害。 在这 

方 面 ， 有 人 说 ， 区 滅 組 织 报 据 《联合国宪章》而进行的活动受到一系列条件 

的制约，并且应当以《宪章》所载的一些原则为依框。 区楼组织在国际和平与安 

全以及在执行行动方面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但其中有一些并不符合《宪章》的原 

则和宗旨，并且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批准。 鉴于有的区域组织试图建立区坡 

挫武装部P人，并为不符合《宪章》的目的而使用这些武装部队，这一河题就特别严 

重起来。 委员会在今后的审议中座当特别强调这一点。

88. 一 些代表原则上支持建议 5 5 , 但认为它的措词可以改进。 一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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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但不应损害到联合国的绝对权利 " 等字样是多余的，因而可以删去。 他 

并不反对这句话中所提及的慨念，但认为既然提到第八章，便已将这一慨念包括在 

内；如果委员会仍认为应保留这一句话，它的代表a 不坚持这一建议。 另一代表 

则认为，上述建议是有益的，而丑在审议向联大提交的新建议的最后措词时值得再 

加讨论 ; 其他代表则认为应当保留上述字样；他们认为， 目前形式的这一建议看来 

非常清楚。

89. 一些代表提请注意建议5 5 中对第八章的提及。 一位代表希望，对这项 . 

建议的进一步讨论将澄清由于第八章三项条敦引起的许多问题。 另一位代表原则 

上支持建议5 5 , 但认为应当改进该建议的措词，并应澄清对第八章的提及。 他 

认为， 第 5 3 条已经过时， 他的代表a 不赞成在目前倩况下仍实行这一条规 

定。

建议 5 6

9 0 . 建议 5 6 的案文如下：

"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应予加强和保进（参看 A//AC. 182 

15 )。 ，’

91. 一些代表对建议5 6表示支持。 他m 为，为了促进《宪 章》的各项宗 

旨，维护和平是一项重要的探索领械。 3 3 国委员会应当负责处理此类事项，特 

别委员会应当请3 3 国委员会尽力在其工作中取得有益成果。 一 :É 代表团垂调指 

出，可使愈貴处理对基 f 联合国都非常重要的敏感桂问题的3 3 国委员会更有成效 

地进行活动。 3 3 国委员会必须有适当的工作条件；因此，应当努力欧善国际局 

势。 一些代表主张， 3 3 国委员会仿然是处理维伊和平活动的主要机构，特别委 

员会应当协调其工作，以加强此类活动。 他们建议，还可在诸如不使用武力等领 

械进行此类协调工作。

92. 一位代表认为，建 议 5 6 和 5 7 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或许可将二者合



并为一， 他说，众所周知，维持和平行动是恢复和平的根本方法。 根据目前 

的安徘，此类活动往往不象原来设想的及时 ;但是，尽管存在着许多组织上和财 

政上的问题，联合国仍然履行了其职责。 在先方面，需要所有国家都具有誠意， 

所有国家不应当容许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胆止它们在此类活动中发挥作用。

9 3 . 其他一些代表不赞成球议5 6 。 一些代表认为， 3 3 国委员会可能不 

是在维护和平行动方面取得成系的最理想的机构，最好由特别委负会来取得此类进 

展。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与3 3 国委员会的工作没有重复，因为后者最近在这一领 

域并不十分积极。 他们认为,只有委员会对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能力作出自己 

的赏献，建议 5 6 才能获得一致同意。 如果要进行有意义的裁军，而不是军备限 

制，那么加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能力便是实现非常积极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 

重要步讓。 与ih相似，一些代表认为，特别委负会不应将有关事项提交3 3 国委 

员会，而应努力自行解决这些问题。 一位代表认为，由特别委员会提交，议 5 6 

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一建议似乎贬抑了另一小同级的联合国机构；特别委员会可就 

维护和平等问题提出如同3 3 国委员会所提出的有意义的建议。

9 4 . 最后，一位代表说，在考虑安全理事会常任国以及3 3 国委员会成员国的 

意见之前，他不拟就建议5 S 发表意见。 特别委员会将来的决定和审议工作将无 

疑地取决于3 3 国委员会所，议的措施。

建议 5 7

9 5 . 建议 5 7 全文如下：

" 5 7  应设立一个常备维持和平部队来进行维持和平工作和重大的救灾 

任 务 《参看A / Â C *  182 / L . 5 ; A / À C *  182 / WG/30/Rev  1

9 6 . 工作组就建议5 7 的讨论一开始若干代表在评论该建议之前，向律议的提 

案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一位代表问道，建议设立的^ 备维持和平部队应当有多大？ 

驻在哪’里？谁来负担它的賽用？男一位代表指出，就维持和平工作而言，该，议是 

不切实际的。 至于建立一支力量来执行重大的救灾任务，则♦ 情未必十分复杂，

他很想知道建议5 7 的提案人所设想的救灾任务究竟指的是在发生冲突时秋行的任 

务还是在遇到自然灾專时执行的任务。 制ë•，一13：代表问，明|小联合国机构应当负责



决定是否设立一个常备维持和平部队，并提出了下列问题：常备维持和平部队意味 

着什么？是把它长期旅驻在一个特定区域，还是说它是一个常设机构？ 这样一支 

部队如何来招 '暮人员？各国政府是否应当派出分队？它们应当是志愿军，还是应当 

从会资国武装力量中抽调？谁来统率这支部队？联合国哪个机构应对之拥有全权？ 

它驻在哪里？驻多长时间？

97. 一些代表a 曾提出一项提案，构 成 了 议 5 7 的基础。 其中一•个代表团 

指出，上述许多问题，可以在该提案的参考文件，即 A / A C .1 8 a / X 5 f文件'9中找

该文件的有关部分如下：

"成立一支 ‘ 常备维持和平部队1 - 身七章

"为了保证联合国在遇有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时能够立即干涉，哥伦比亚建 

议成立一支可以恢复和平、维持和平和保证履行停战条件的维持和平‘常备部 

队 ' 。 遇有重大灾难时，该部队亦可执行援教任务。

"因此，应采取下列适当办法：

" ( a ) 宪章应载入侵格定议；

" 0 3 )大国应通过裁军，负担维持这支常备部队所需的费用，因为第二十 

七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特权也使这些国家必然要责担若干无法逃避 

的 义 务 ；

" (c) 这支常备部队应由安全理事会五小常任理事国以及大会所选出以 

三年为一期的五个会员国派遣数目相同的部队组成；

" ( d ) 宪章应附加一件与国际法院规约相类似的规约，规定技术和任务 

条件。 "

同上， 《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 3 号 》（A / 3 2 / 3 3 )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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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答案。他说，之M i 提出该^ 是因为历史证明朕合国不能有效地对付威脉或和平受到 

破坏和侵略行为，因此没有发挥它根据《宪章》应当发挥的基本作用。 常备维持 

和平部队的目的正是为共同利益而维护和平。 它仅在特殊情况上才卷入战斗， 

这样一•支部队还应用来执行重大救灾任务或保证停战协定的执行。 关于经赛问题 , 

可以通过裁军措施取得资金，可惜的是，这个领域还很少取得什么进展。 他强调 

说，有关的大国根据《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享有特权，因此也必然负有义务。 

所以，这方面的资金费用虽然并非全部、但主要应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负板 

常备维持和平部队的具体安排，应当比照《国际法院规约》的情况，在 《宪章》附 

件中作出规定。 最后，该提案中的想法与《宪章》和联合国宗旨并无-矛盾之处， 

恰恰相反，它们是协调一致的。

98. —些代表说，虽然建议5 7 可能用意良好，但他们却不能表示支持，因为 

他们认为该建议是不切实际的、或行不通的。 人们提请工作组集中力量来研究知 

何实际贯彻《宪章》中的现行规定。 一种意见认力，建立常务维持和平部队的想 

法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 联香国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主权国家组织起来、维

国际和平的国际组织。 该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的议会，可以脱离其会员国而独 

立存在，又拥有指挥常备武装力量的权利。 代表们强调，这种地位是与世界现实 

和联合国的性质不相容的。 代表们说，人们完全明了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维持 

和平行动方面遇到的困难。 建立一•支 常 备 部 工 作 量 极 大 ，是行不通的。 无 

论如何，第因十三条已经提供了很多机会。此外，有人强调说，建立常备维持和平 

部队的建议显然不是根据《宪章》的现行规定，因为《宪章》中没有规定建立这样 

一支部队》 有些建议蓄意偏离；( 宪章》的基本规定，对待这类建议应当极其模重。 

连谁来决定设立这样一支常备部跃？ 由谁来来统辖? ^何来部署等等问题，也还没有 

确定的答案，资助和装备这支部队的问题就更是慈无头绪了。 在这个问题上，有

人指出，联合国在预算 " 无增长 " 的情况下，不座当再去承担什么未必能够现的 

财政义务。保证趣行对视有维持和平行动承担的财政义务已经很不容易了。

99. 一位代表说，建议 5 7 、 5 8 和 5 9 是互相连系的，它们都涉及到建立某



种类型的维持和平部队问题。他的国家十分重视维持和平的行动，过去曾经派出一 

支分队，交由联合国统辖。 出于效率上的考虑，有关的安排应当是灵活的 j 应能 

配合具体情况，因此他的代表团看不出预先建立一支部队有哪些好处。 每个国家 

都应当根据情况，最终自由决定它们愿意或可能向联合国提供哪种类型的部P人 

他在最后说，应当注意这个问题已经交由3 3 国委员会来讨论。

1 0 0 .关于建议中提到的重大救灾任务，一位代表认为最好还是求助区城组织， 

请它们在本区城范围内建立这方面的能力，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善时，郁助完成重 

大教灾任务。 在这小专门领城，在联合国和区械组织之间作出这种分工，较之维 

持一支备用力量要经济得多，更不要说他的代表团本来就反对的联合国常备部队了。

1 0 1 .在讨论建议5 7 的过程中，一位代表认为，该建议不必列入工作姐的建议 

清单。 但该建议的一个提案国表示， 已经商定不从清单中删除任何一项建议，因 

此任何代表团均无权排斥一项建议，即使它认为那个建议不切实际。 主席说，工 

作组正在就非正式地汇编各项建议一事交换意见，还不能作出什么决定。 另一方 

面，他说，如果工作组就某项建议达成协议，它可以就此点向委员会提出建览



建议 5 8

1 0 2 . 建议 5 8全文如下 :

" s a 《联合国宪章》应清楚列出以观察和居间调停方式维持和平的一 

般规定，并应给予重要地位。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认为必要时，可成立 

和部署联合国和平观察队和联合国居同调停部队，以胆止或预防暴力并以 

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参看 A /A C . l8 2 X li 9 )。 "

103. —位代表认为，建 议 5 8 为加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和作用提供了一个 

长期的机会。 维持和平行动日益重要，因此，肯定值得在《宪章》中 有 一 个 地  

位。 但是，必须对《宪章》作出修改，在近期内是无法这样做的。

104. 一位代表对建议5 8 持保留意见，表示虽然他不否认建议理由充分，但并 

不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他 说《宪章》第七章已经充分包括了推持和平行动，要 

《宪章》规定对维持和平行动给予 " 重要的 " 地位是多余的。 他认为宜于采取现 

实的态度，设法改进现有的机拘。

1 0 5 .另一些代表不支持该项建议。 他们认为该视建议，特别是第二部分并不 

很清楚。 安全理事会是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名义行事，而不是单是为了代表其 

中一些会员国的意见。 不能要求安全理事会本身变成一个运速部署部队的总部或 

总办事处。 这一派意见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按以下阶段行事：首先应当决定是 

否发生威脉和平的行动，然后应当呼吁当事方停止冲突。 只有在这项办法证实无 

效时，安全理事会才应当计剑亲自采取行动。 有些代表又认为，建议 5 8 已经包 

括在建议4 6 内。 有些代表认为建议5 8 没有什么用处。 一个代表团认为《宪 

章 》第七章规定得一清二楚；另一M 表团强调，执行建议5 8 可能对维持和平行 

动的组织造成新的和严重的旧题。

106. 一位代表强调，在特别考虑到当前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的情况下，修改 

《宪截走完全^ 必要的和不可取的。 《宪 章 》已经保障了 3 5 年 以 上 的 和 平 。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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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平行动来说，现有的条款肯定是可以改进的，但是这些改进工作应由安全理事

会和有关领国来进行。 多年来采取的做法一 调查团和派遣军事观察员等显然并 

没有引起任何批评。 净个例子宪章第三十四和四十条已经载有关于维持和平的基本和必 

须的规定，增加技术性的细节是多余的，因为这样会把《宪章》变成一本普通的艘 

科书。 如果要保留有该项建议，他认为应当11掉第二句开头 " 特别是 " 这三个字， 

因为这些文字会引起疑问和误解、使人以为方一个机狗可能采取有关的行动。 《宪 

章 》是一份灵活的文件，能够适应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某些人士速反《规 章 》的规 

定，设法采取另一种作法，例如在区楼和分区楼一级建立部队，这是非常不幸的。 . 

这种行动的悲惨后果不久会显出来，但是全部责任应由拟订和执行这些计划的国家 

承担而不是由联合国承担，

建议 5 9

1 0 7 .建议 5 9全文如下：

" 5  9 . 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应探讨无可能从受过维持和平职责训练 

的国家分遣部队指定一些分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后备军，不能这样做的 

国家可以考虑供应其他设施，或提供后勤支援（参看A//AC. 182/^0/  

33; A/AC. 1S2/WG/37)。 "

1 0 8 .有几个代表支持建议5 9 。 其中的一些代表指出，建 议 5 9 类 似 《宪 . 

章 》第四十三条的毅定，这些代表认为该项建议特别有用之处在于规定：如果会员

国无法向联合国提供国家维持和平分遣队，可以提供诸如后勤支拔等其他种类的援

助，这样可能提高他们邦助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如果某一国家确实可以为联

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提供分遣狀，他们认为这些分遣队必须获得充分的训练，使他们

能够依照指定的任务规定的职权范雨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事故。他们还指出了

建议 5 9和建议 6 0 之间的关系。

1 0 9 .提出建议5 9 的其中一个代表团的一位代表说，他无保留地赞同该项建议， 

并对该项建议得到的支持表示欢迎，该项建议和非正式文件第五节的其他建议有很 

大的不同，因为它不普要修改《宪章》，对于某些行动的决策方式也不牵涉到原则 

问题。他说，该项建议可以避免一些困难问题，例如联合国后备军的费用问题，该

项建议还把雄持和平的职责尽量广泛地由所有会员国分担，因此避免了某些会员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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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过重的情况，并让大家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1 1 0 .关于这一点，一些支持建议5 9 的代表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参加联合国维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活动的作用和特别情况• H i 代表重申他在审议建议4 9 时，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需要给予的重视，这些国家不希望在联合国系統内单是发挥 

旁观者的作用。 他强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曾经对联合国的行动，特别是军事领 

域的行动予以积极的支持；这些国家在满足他们国内力需要之前先履行它们的国际 

义务，向联合国提供了军事分遣P人第三世界国家有它们的国际责任感，希望维 

护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并继续对联合国活动，特别是牵涉到国际和平与安 

全问题的活动发挥有效的作用。 另一位代表说，虽然他承从国际社会必廣共同努 

力，保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是必须强调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特殊情况》 就 

向联合国提供军事分遣队来说，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力量与它们的需要比较是很 

小的，就其他资源而言，这些国家面临很多问题，特别是发展问题》 应当指出， 

这些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尽力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某方面的贡献， 但是，除 

了局势冲突这些少数例外情况外，对安全和维持和平的威跳是因大国利用小的中间 

国进行冲突所弓I起的， 对于不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所应负责的情况，对第三世界国 

家未免要求太大。

1 1 1 . 但是，另一些代表却认力不必将建议5 9 列入清单. 他们认力建议5 9 

表面看来只是关于 " 实际的 " 措施，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振他们认为首先必须 

解决原则问题，诸如确定谁有权开始采取维持和平行动的问题以及规定使用武装部 

队的条件的问题* 他们指出，多年来在研究这些问题的3 3 国委员会尚未能够解

决这些问思有一段时期某些国家企图将这些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而将重点放在 

" 实际的 " 问题上《 他们认为这些企图的目的在于使非法的做法合法化，可是基

本的做法是遵照《宪章》的规定，特别是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因为这些规定说明了 

可以商定的协定的范围， 这一滅的意见认为，就维持和平行动来说，所缺少的不

是军事分遣队或后勤支援，而是要澄清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 有些代表认
- *

为问题正由3 3 国委员会细审议，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112. 有一个代表说，建议 5 9 应由3 3 国委员会审议，方一年代表认为没有 

么理由证明因为3 3 国委员会在讨论这些问题，特别委员会就不能审议该项建议，



建议 6 0 至 6 3

1 1 3 .建议6 0 至 6 3 全文如下 Î

" 6 0 。应就为维持和平分队和观察员的训练和技7*̂装备作出安徘（参 

看 A / A C . 182/WG/33).

" 6  1 . 所有会员国要履行《宪 章 》义务，缴付维持和平行动的摊敦 

( 参看A / A C 。 182/WG/33).

" 6 2 。探讨通过自愿捐助和（或 ）根据第十七条规定的分摊额，来 

消除目前联合国维持和平方面赤字的方式和方法（参看A/AC.l8g/WG/33 

" 6 3 。一旦经由缴交所义摊款、 自愿捐敦和（或 ）分摊额， 偿目 

前维持和平行动的义敦后，便可与其他会员国探讨在先藝后还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维持和平特别基金，以支付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初 

期费用（参看A / A C 。 182/WG/33)。，’

1 1 4 .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有时候把建议6 0 至 6 3 作为整体看待，有时候把建 

议单'独或分组来看待。

1 1 5 . 对于作为整体的建议6 0 至 6 3 来说，一些代表表示支持这些珠议或认为 

这些，议值得认真审议。 这些代表说，建 议 6 0 至 6 3 是不言而请的，目的纯粹 

在于使维持和平行动尽量有效。 这些建议可能对一些代表团弓 I起哲学上的困难，

- 些代表希望这些代表团能够客观地审查这些建议，并了解到这些建议不会要求他们 

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仅是为了妓励他们参加行动》 有 人 认 为 賓 关 的 建 议 显

然 富 于 建 设 性 ，这一点表现得如此明显，使人无法拒绝支持这些建议， 一位 

代表对建议6 0 至 6 3 表示欢迎，他强调 ， 维持一支军队需要国家从国民生产总值 

中拨出很大的一部分经费用于军事预算。 ‘‘ 要和平必须准备战争" 这句格言仍然 

有 效 ；和平不单是幻想而且代价很大。 因i h , 只有得到充分的财政支援，才能够 

进行维持和平行动 。 他强调 .他本国在过去已经履行了它的职责，为了和平将继续 

履行它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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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些代表指出，建议 6 0 至 6 3 包括的问题也就是3 3 国委员会正在研究 

的问题• 因此，一位代表对建议表示某种的保留 . 一些代表指出，建议提出的 

问题是3 3 国委员会审议的问题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在特别委员会上，继续进行这 

些问题引起的争论有什么好处他表示疑问-

1 1 7 .特别关于建议6 0 的问题，一位代表强调工作组内对于决定维持和平行动 

的方式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所有国家都承认联合国可以和应该在某些情况下 

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必须保证这些行动的效力—— 建议 5 9 和 6 0 的价值就在此. 

这两项建议是关于为了提高联合国正式批准的行动的效力而须作出的实际安排- 

他说，只赞成联合国可批准维持和平行劲，而不作出任何保证其执行的安排是不认 

真的. 此外， 以同财政安徘对立为理由反对建议6 0 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该提议 

同郁队的训练和技术装备有关.

1 1 8 .关于这一点一位代衰说，就小国家来说•对于可能被要求参加维持和平行 

动的分队，给予特别的语言和其他训练是极重要的 . 为此，约 6 Ü名北改国家的 

寒官曾聚集在一小区域中心， 以便互相认识和进修若干特别课程• 他有幸在该中 

心讲授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问题的课程《 其他区域可以此为例• 训练军官； 

而在国家一级给予士兵特别训练一这种做法已取得艮好的效果 • 就技术装备来 

说，不愿意直接参加一项行动的强国，座为派遣里队到现场的国家提供足够数量的 

装备 .

119. 一位代表说，对于建议6 0 应该谨谈，因为建议中没有为设想中的"技术 

装备 " 定下明确的定义，

1 2 0 . 另一位代表强调，他本国代表团不能支持建议6 0 , 因为在未解决原则问 

题以前不可能谈到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或技术装备 . 他问有关的人员来自何处， 

所提到的技术装备是否除供应观察员外也供应维持和平分队 . 他本国才承认联合; 

国的某些非法活动，例如 1960—一1964年期间的政变。要-讨论一项旨在使一项非 

法行为合法化的建议中设想的服务供应是困难的。此外，上文已经提到过，这个问 

题由 3 3 国委员会加以审议。

,121. 一些代表团提到建议6 1至 6 3 中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筹资问题 .一位 

代表说• 集体安全制度是以集体责任这小原则为基础.当任何社团作出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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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所有成员都须执行该决定 . 对于资金问题应予以较实际的考虑. 但他认 

为在现阶段还不需要讨论这一点 . 他说每当第三世界国家提到对《宪 章》作出修 

正时，总有人反对，即使某些其他üi家有时奄不迟疑地速背《宪章》的栽.定， 同 

祥地，另一位代表说， 同建议5 9 有密切关系的建议6 1至 6 3 对他本国代表团来 

说鱼然毫无困难. 但不应忘记某些 IS际冲突是由一些强国在暮后糖动的， 维持 

和平行动应按照《宪 章》中的原则进行，应能有效地导致维持和平 .

122. 一位代表在表示同意《宪 章 》是一份规定不可逃避的义务的综合法律文件， 

必须完全遵守时强调说，安全理事会虽然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 它并 

无专有的责任， 所有国家都派有代表的★ 会 具 有 " 潜在 " 的责任， 当安全理事 

会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大会可根据《宪章》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这里对于作 

为联合国基石的各国法律平等原则构成一项例外. 这小例外是在安全理事会取得 

一致同意的规则，他的代表团认为，一个会员国在答应遵守《宪章》时所作的解释 

是法律上唯一可接受的解释， 因为它援引了各国法律上的平等和集体责任的原则- 

虽然《宪章》将主要维持和平责任授于安全理事会 . 它也对这♦机构的成员规定了 

义务，特别是关于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责任 .

123, —个代表团回顾，一些国象由于认为某种维持和平行动并不符合条例，而 

拒绝在 lâ际法院就本组织某些赛用提出其意见前，分摊这些行动的赛用. 其他国 

家则作出自愿捐聚，并声明承担它们的财政义务 . 其他国家则采取现实的态度， 

而另一些国家在同意某些行动后，又拒绝承担它们的财政义务. 一项维持和平行 

动一定要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 因此有关国家理应分摊它们已经 

被同的行动的经费. 这件事同另一个机构是否有能力处理上述问题，或讨论1950 

年代行动的合法性毫无关系. 如果一项行劲按照各项规则和条例得到批准，难道 

所有国家不应尽其能力保证这些行动得以执行吗？反对这种意见的国家违反了它们 

同其他国家合作，完 厥 《宪 章》目标的义务. 他希1 这些意见会使得某些国家重 

新考虑它们对审议中的各项建议进行反对 .



124. 、有人说， 当安全理事会坎定一项维特和平行动时，它应规定其筹资方式 . 

安理会可同非安理会理事国但同该事项密、切有关的ü 家进行协商， 以便了解它们对 

此问题的意见• 大家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职权的均衡和合作予以很大的重视， 

而且更有人认为维持和平行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才有价值.有人指出根据 

《宪章》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所有 “ 行动，’ 方面的问题应提交安全理事会 . 

有些国家根据国际法院就联合国某些支出所提的，见，将安全理事会独有的权力眠 

制在第七章规定的所谓的强制行动的范围内，并认为某些行动是不属于，十一条第 

二项范围，但只是与还未编写的篇六章之二警察行劲有关 . 但他本国认为 " 行动" 

一词包括任何旨在建立一支部P人，对某一国家进行干预的措施• 因此牵涉到安全理 

事会. 大会只有剩余权力. 适用于《宪章》内规定的某些情况-

1 2 5 .另一位代表强调安全理事会不单应决定是否从事一项维持和平行动，也应 

处理所有有关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 就三项非法行动来说，他本国已宣布不想 

承担任何责任或经费。他本国并表示在某* 情况下，侵略者应负责支付一项维特和 

平行动的養用，并表示它不能支持在区城或分区城一级进行的行动。关于某些代表 

提到的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问题，他回顾在旧金山会议上，授与国际法院专有权利 

来解释《宪章》的建议已遭否决。当时大家同意联合国的主要机关本身应能解释{〈宪 

章 》中有关它们职权范围的规定；在对它们的职权发生争执时，可以要求国际法 

院提供咨询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可自由地遵守或不理会这种咨询意见•

126. 一 位代表特别提到建议 6 1 , 他说维持和平活动及其筹资问题成了一♦争 

论点 . 他本国政府曾密切注意这小问題在 i l 际上的发展.并曾评佑这种为了全人 

类利益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 对未来的行动应该采取灵活的解决办法，进行遂 

项审议• 如果有关行动遵守《宪章》的原则，鼓励维持和平和各国民族的独立， 

他本国政府会予以认真考虑 .

1 2 7 .另一位代表说，建议 6 1给人的印象是，一些国家想逃避它们的义务• 

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必须作出困难的选择，遗憾的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不 

能向第三世界国家作出这样一种断然的要求•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之外再分摊维持和 

平行动的费用 . 不惜在发展武装力量方面花上好几十亿美元的富裕国家应有能力



全部或部分地承担这些行动所需的费用 . 呼吁国际社会之间应该休戚相关 .

1 2 8 .但一位代表强调建议6 1并无增加任何人的负担， 因为大会接受了国际法 

院的咨询意见，在联合国的经常预算中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经费 . 他说，与这些行 

动有关的财政危机并不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困难引起的，而是由于安全理事 

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拒绝承担它们的义务• 其中一小国家作了自愿捐款以了结这件 

事，另一个国家作了部分的捐款；第三个国家的代表现在正长篇大论地发表意见 . 

他还促请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仔细阅读一下《宪章 》第十七条 .

1 2 9 .另一位代表说他不能支持建议6 1, 在讨论维持和平行助的一般筹资问题 

时，他已提出了理由 . 但是他强调人们不能将1 9 5 0年代早期的非法行动的后 

果 强 加 于 务 国 身 上 。 关于国除法院的咨询意见，一些国家想通过由大会加以 

确定的办法，使该意见取得它原来不具有的效力• 但 是 《宪 章 》中明显指出，一 

项咨询意见并无约束力 .

130. —个代表团说• 关于建议6 1 , 它在大会第五委员会里提é 的立场已够明 

确，重提此事并无新的论点 .

1 3 1 .关于建议 6 2 . 一位代表说联合国的赤字已相当可观-这是秘书长方面 

的非法活动的后果以及一些同样非法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后果， 分摊的会费已不够 

支付这些行动的开支• 他本国代表团因此不能支持建议6 2 .  如果其他代表团 

坚持要维持这项建议，应由3 3 国委g 会审议此事项》

 ̂ 1 3 2 .另一方面，一位代表认为如果该问题不厲于特别委员会职权范® 内，则应 

结束这届会议• 反对建议6 2 的代表团在提到上述行动时在措词上应该用他" 认 

为不合法"的行动而不 应 用 "不 合 法 " 的行动. 关于建议中提到的自愿捐款，他 

说安全理事会两小常任理事国已作出这种捐款，并无振于它们对维持和平某些方面 

所持的原则立场， 鉴于另一常任理事国对它在安全理事会同意的某些行动所欠下 

的大额欠敦，该国似乎应作出更多的捐款• 以便为它从未抗议其合法性的行动提供 

经赛.



1 3 3 . 提到建议 6 3 , 一位代表认为在设立一项特别基金前，应先解决《宪章》

第四十三条提到的基本问题，并中止非法的维持和平行动。这样就能解决所有的实际/

问越m相信某些代表团希望先就这些实际问题作出决定，以便继续进行不合法的活 

助， 他促请工作组的成员表现寻求解决办法的意愿， 另一代表团问该代表1 970 

年来从事的维持和平行动中—— 这些行动都得到该代表的政府的同意一 那些活结 

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又应该采取付么措施？

建议 6 4

1 3 4 .建议 6 4 的某文如下：

"6 4 . 秘书处应编写一份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政和后勤问题的研究 

报告，，以便为建立和管理维持和平部队，包括酌情购买商业供应品，逐步 

拟定各项使程序合理化和制度化的建议( 参看 A /A C .  182/WG/33 ) . "

1 3 5 .某些代表认为建议6 4 完全不言自明而且没有不利的地方* 它只要求秘 

书长履行其职责，而且建议中没任何新内容，因为他已经进行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的行政和后勤问题的研究。 鉴于秘书长具备包括所有维持和平行动菜卷在 

内的一切必要的手段、实际上他是最适宜进行这类研究的；进行这类研究当然不是 

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如第9 8 条所暗示，秘书长似应承担此任务 . 还有人认为， 

尽管可能有人反对，但此明任务乃属3 3 国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由于两方面都致 

力于同样的目标，秘书长同该委员会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1 3 6 . .但有一位代表表示不能支持建议6 4 , 因为该建议将不厲于秘书长职权范 

围内的任务赋予了秘书长* 这就意味着恢复过去非法的做法， 例如， 1958年

秘书长进行了一项研究，以期为未来维持和平行动莫定基础• 该研究报告提出的

原则在刚果维持和平行动中并未受到尊重、可见这种程序毫无用处 .他本国代表 

团无意缩小秘书长的职能或地位，但是，按照建议6 4 , 秘书长不仅要编写研究报 

告而且还要提出各种建议。 ■ 虽然不曾规定向何人提出建议，但是无疑是向本组织 

的其他重要机构提出的。 秘书长并未得到向联合国其他机构或主权国家提建议的 

授权， 在维持和平行动现场，只有各国才有权作出决定， 另方面，秘书长按照 

《宪韋》第 9 8 条当然要发挥某种作用， 他应邀参加所有机构的会议并对此作结



论. 但是，在他的例行任务同安全理事会或3 3 S 委员会的任务之间应明确区分 

开来* 总之，秘书长不应高于各国，因为这么做是违反《宪章》的，

1 3 7 . ,原提出建议3 3 的代表a 的代表表示，建议 6 4 中的问题显然在于用了 

" 各种提议 " 这几个字. 他本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给予秘书长充分的灵 

活性来履行其任务， 他的理解是：反对此建议的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应在安全理事 

会的指导下行动，但同时，承认维持和平行动的行政和后勤方面是秘书处的职责* 

因此，本着调和的精神，他本国代表团拟接受以下修正案，即秘书长应编写一份研 

究报告，以便各会员国提出各种提议* 监察问题可由特别委员会、 3 3 国委员会 

或安全理事会加以审议， 很遗憾只提一下秘书长就弓I起如此的反应。 另一位代 

表表示愿意提出一项修订茶，以便便该建议无疑为所有人接受* 他提议的修订案 

是要么规定向何人提出提议或以别的文字取代" 各种提议 " 数字•

1 3 8 . 最居，一位代表说， 工 作 组 正 忙 于 词 义 学 * 建 议 6 4 可从广义或狭

义两方面解释，但各方若接受按剛才提出的意见拟定的修订菜，是应能很快达成协 

议的 .



B . 非正式汇编第六卞

料 85

139. 建议 6 5 的案文知下：

• " 6 5  i 应嚴励秘书长更充分地行使其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力，

龙其是按照第九十九条提请安理会注意紧张情况，并向此类地区嚴® 其代 

表，提供实际资料使安理会得以据此进行讨论和采取适当措拖。 所有会 

员国应尽最大可能在秘书长执行上述任务时给予合作（参看 A/AC. I s a / "  

WG/37; A/AC. 1 8 ^ G / 4 4 ^ e v .  1 ) ,

140. —些代表团赞同该建议， 它们指出，却然普遍同意安理会应充分斤使有 

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既然各代表团均赞成安理会发挥作用，那么可以假定，

各代表团会赞成于早期向安理会提供资料以便它适当行使职能的措施。 它们还指 

出，在许多情况下，秘书长所处的地位有利，可采取主动而同时保持公正 • 关于

这一点，有的代表提到法律顾问代表秘书长在本届会议开幕曰宣读的声明；（参看V  

ÀC. 182X S R . 5 9 ) 声明提到秘书长希望恢复其法定职能范围内的政治作用a

141. 有些代表还指出，建议 6 5 符合《宪章》第九十九条，并且实际是以全面 

履行该条敦规定的秘书长职责为目的， 关于这一点，有的代表提议修改该建议措 

词，使之与第九十九条的措词相一致，改 " 提请安理会注意紧张情况，，为"提请安 

理会注意可能威脉圓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 在分析第九十九条同建议6 5 的 

关系时，一些代表团认为，第九十九条已明确跋予秘书长该建议所提权限4 他们 

认为，不容置疑，根据第九十九条， 《宪章》已授予秘书长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些事

' 件的权利，因而可以假定二秘书长有权力行使该条规定的取责 • 有的代表提请注

意，根振国际法和判例，国际组织有行使其借以建立的协议现定的职责的必要权力， 

即使协议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些权力， 他们指出，根振第九千九条，秘书长具有主



观权利及换翁决定权，可对形势作出判新，因此具有权利和默许的权利来收集资料 , 

以便遂而向安理会报告， 第九十九条赋予秘书长的权力只有在他能够进行建议 

6 5 提及的活动时才算生效》因此，否决该项决议迷背了善意解释的原则，

1 4 2 .赞成建议6 5 的代表还指出， 该项建议符合现行做法， 在这方面，有人 

指出，在伊網和伊拉克的武装冲突中秘书长便行使了这一特权，向这两个国家浪遣 

了他的代表， 还有的代表提到突尼斯曾邀请秘书长浪代表去交换意见：据回忆， 

秘书长那一次在给安理会的报告中声明，如果他不能对局势作个人评价，显然就无 

法嚴行第九十九条跋予他的职责。

14a 一些代表团虽然赞成建议6 5 的基本慨念， 但坚持必须不超越第九十九条 

跋予秘书长的权限。 它们特别指出，不应把所提议的实况调查®的取权范围同厲 

安理会权限的调查团的取权范围混清起来，安理会的调查是最后诉诸强制手段的程 

序的一部分. 它们还建议对该建议第一句加以限定 , 规定须获得有关国家的同意* 

关于这一点，它们认为，即使是安理会这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 

在被提请注意某一事件时也应同有关国家联系，并避免作出未获直接有关国家同意 

的决定。

1 4 4 其他代ÿ 团说，它们出于法律和实际原因不能赞成建议65 .  他们认为

该建议内容不符合《宪章》，秘书长也无权主动采取建议6 5 提出的行动； 他们认 

为，如安里会认为赋予秘书长诸如派遣代表进行实况调查一类的取、能是适当的，就 

象安理会过去會经做过的那样， ：这些职能完全在安理会的权限范围有的代表因反 

对窜改第九十九条和曲解《宪章》没有任何一项规定赋予秘书长建议6 5授给的那 

类权限• 他们不同意任何企图置秘书长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不现实的建议，这样做 

会使联合国从® 际协调机构变为某种超国家， 关于这一点，有的代表ffl提及第一、 

二任秘书长的活动，指出他们曾采取超出其职权范围以外的非法行场，并强调了 

《宪章》第九十七条，该条规定秘书长为" 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 •  有人特别指出，

难以想象秘书长如何履行拟议派遣调查团的任务，因为这将使联合圓秘书处工作人



页大量增加，才能应付目前世界出现的许多冲突， 他们还指出 j 有些实际情况不 

能单靠观察便能核实，而需要动用卫星及类似设备， 这些代表团认为，开辟范围 

如此广的活动，且完全不受安理会的认可或决定约束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建 议 6 6

1 4 5 ,建议 6 6 的案文如下：

" 6 6 . 秘书长要适当履行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职责，就需要在不妨碍《宪 

韋 》规定的国家权利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就继续下去可能危害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事态发展收集资料和查明真相，并在适当时就这些事态发展向安全 

理事会和大会提出报告（参看A/AC. l8 ^ G / / 4 6 / R e v .  2 ) " ,

146l 一些代表团赞成该建议，认为它同建议6 5 紧密相连并同样可以接免 

关于这一点，有人建议合并两项建议的共同内容 . 他们说，由于建议6 6 以及6 5 

的主要内容都是指《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的秘书长职责，因此难以理解这些建议 

何以会遭到反对， 建议 6 6 同建议6 5 和 6 7 —样，都是要明确阐明第九十九条 

以略筒法的文字表达的意思，何况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秘书长有参与維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进程的固有权利。 必须把第九十九条授予的权限化为有效权限，而且， 

提请安理会注意某些局势以及掌握充分♦实和资料以便安理会能够行使职责并判断 

某一具体局势是否会危及和平与安全，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他们不同意某 

些代表对于《宪章》所作解释，认为这种解释过分强调秘书长的行政职能，似乎在 

暗示秘书长应仅限于行使其行政职能， 关于这一点，他们指出，所有前往秘书长 

及现任秘书长均积极参与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进程，他们都履行了应当度行的 

职责，而且这种做法久已被接受并广为实行*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不必担心国家 

内政受干涉，因为该项建议适当保障了国家权利。 最后，他们提议合并建议6 6 

和 6 5 , 并采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参看上文第1 9 段 ）

相应条敦的措词。



1 4 7 .其他一些代表团反对建议6 6 , 理由与反对建议6 5 的相同。 他们认为 

建 议 6 6 与 《宪章》相矛盾，因力该建议授予秘书长的权限大于第九十九条所规定》 

他们认为，《宪 韋 》条敦明确指出，实况调查和查询只应由安理会而不是任何其他 

官员进行，尽管第一、二任秘书长曾非法承担这类职责，但秘书长无权进行这类活 

动。 他们还指出授予秘书长建议6 6 设想的权眼有能造成干涉国家内政或威胁 

其安全的局面。

建 议 6 7

1 4 a 建议 6 7 的案X 如下：

" 6 7 . 应授权秘书长在他认为有必要时，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 

以便处理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非如同第九十九条所规定的 

仅 仅 ‘ 将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参看 A/AC. 1 8 2 / L .5 )。 ’’ -

149. 一些代表团赞成这一建议，理由是秘书长应能请求安理会召开关于国际卸 

平与安全事件的会议，而不是仅仅提请安理会注，这些事件。他们认为，建议 6 7 

进一步落实了建议6 5 和 6 6 的慨念，应象欢迎前两项建议一样地欢迎这项建议，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加强秘书长的作用即可加强本组织。

150. 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建议 6 7 虽然意图良好，却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 

的。 该项建议实际上并未改进《宪章》第九十九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叛则第3 条，因 

为根摆这两项親足，秘书长可提请安理会注意某些事件，安理会可从而举行会议。 

因此，建议 6 7 会削弱现状》 他们还指出，如秘书长采取主动召开安理会会议， 

可能反而会使他处于勉邀的地位，并影响安理会对其报告作客观审议。 所以，接 

受建议6 7会损害秘书长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1 5 1 .还有一些代表团反对建议6 7 , 认为该建议不符合第九十九条和安全理事 

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 ,是要求修改《宪 章 》和授予秘书长《宪 韋 》未作规定的权利。 

他们回顾，在旧金山，旨在授权秘书长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外的其他事件，例 

如关于速反《宪章》原则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的建议便遭到否决，同样被否决的



还有认力秘书长应有权将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不仅应提请安理会注意也应提： 

请大会注意的主张。这襄建议授权予秘书长的权利高于主权国家所有，由于建议67 

的目的是获得同样结果，因此在实质上抵触《宪章》，因而是不可行的。

建议 6 8

1 5 2 .建议6 8 的案文如下：

" 6 8 . 应鼓励秘书长将威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大会注意，在 

按照第九十八条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常年报告导言内提到这种 

事件，并行使他把认为需要向大会提出的所有项目列入大会临时议程的权 

利 （ 182/WG/42 ) . ，，

1 5 a 有些代表团支持这项建议，认为它与建议6 6 紧密相连》 目的在于鼓励秘 

书长在维持S 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 虽然他们同意根据《宪章》安

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但认为大会在这方面也应起 

- 定作用，并强调《宪章》应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小基本文书， 因此》他 

们认力按照建议6 8加强秘书长的作用是合适的，因为它不但能帮助大会在维持S  

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起更积极作用， 而且也是赛助联合国适应与1945年情况大不 

相同的现实世界的一个办法， 他们指出，建议 6 8 是 从 《宪章》的几条观定中引 

申出来的， 这些条文特别观定了授权秘书长将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问 

题》即使它还不构成威脉提请大会注他们还指出，大会议事观则第1 3 条<a)款 

毅*定的秘书长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应渉及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 全 方 面 的 问 亂 有 鉴 于 此 ，他们不同露在采取指施处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 

题上由安全理事会包办的说法，并提请大家注意《宪章》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三影 

1 5 4 在具体谈到建议6 8 第一部分时，他们指出， 《宪章》第九十八条现定秘 

书长应向大会提出本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它没有对报告的内容作出任何限制. 

秘书长在报告里可以提到某一危险局势，这样做并不越权》 他们指出，一旦提请

大会注意这一情势，后者根据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观定则有权予以审议> 弁根据同条



第三敦的观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尔后则由安理会决定采取什么行纺。 所以， 

这一个程序并不速反《宪章》的观定， 也不访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间的权力均衡， 

这项建议只是指出了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可谈到的问题而已

1 5 5 .对于建议第二部分，他们说根据议事规则第1 2 条，秘书长有权为联合国 

大会拟定临时议程，而且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 3 条，他有权在大会审议并最后通 

过临时议程之前将问题列人他们请大家注意"秘书长认为需要向大会提出的所有 

项目 " 一句是借用议事规则第1 3 条(g)款的文字，但是，他们建议将建议最后一行 

中 " 项目 " 二字前面的 " 所 有 " 二字删掉，这 样 全 文 的 最 后 部 分 将 变 成 "把 认  

为需要向大会提出的项目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 对于建议6 8 第二部分的措词， 

有人认为应提到《宪 章 》，并应说明，尽管秘书长可将他认为需要的任何问题列入 

大会的临时议程，但他无权将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的问题列进去；还有人认为有必 

要考虑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安全理事会停止处理该事件时，秘书.长应立即通 

知大会或联合'国会员国.

1 5 6 1这些代表团认为，建议 6 8并不连反《宪章》，它可以作为弓I起特别兴趣 

和可能达成协议的建议列入今后的建议清单中 , 但在措词上可作出必要的改进，-以 

消除某些代表担心它与《宪章》不符的疑虑.

1 5 7 .其他一些代表团的意见则完全相反他们认力建议6 8 从文字到精神都与 

《宪章》背道而Ü 《宪章》的报多条敦确立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蔣务和权力的 

均衡，他们特别提到第二十© 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敦和第十二条第二敦，从中 

可以看出秘书长有权将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安全的任何事件报 

告大会，而不能将未提交安理会的这类问题报告大会 . 关于这一点，他们指出，在 

第十二条二款规定只有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理事会或非联合国会员国才能向大会提 

出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情况下，秘书长怎么能向大会提出这类问题， 

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根据《宪章》第九十八条草拟的年度报告中秘书长怎么能 

够谈及并没有授权给他在年度报告中处理的有关第十二条二款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



安全的问题呢？因此，这些代表团担心建议6 8 会弓I起全面修改《宪章》，至少这 

个建议会打乱《宪 章 》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间的均衡关系， 削弱安全理事会维 

持国除和平与安全的主导作用.

i s a 反对建议6 8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实践中它不会对委员会期望的加强联合 

11作用作出丝毫贡献。 他们指出，根据《宪章》，联合国的任何一个会员国都可 

以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根据第九十丸条，秘书长也 

可以这样做。 因此，他们认为，秘书长和会员国都同样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 

会议，而且，他们撤销要求也不钩成他们因此放弃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

1 5 a 另外，他们还指出，根据第十一条第二家，任何一个会员国在愿意时也可 

以提请大会注意某一特定问题，根据第十一条第三款，大会本身也可以将足以危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但是必须了，，大会不能就已提交给 

安理会的有关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出建议。

1 6 0 .关于鼓碌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导言内将友生的事件提请大会注意的主张， 

有人指出，无论是《宪韋》、大会议事规则还是本组织的实际做法，都没有将秘书 

长的职.权局限于行政事务上，很鬼想象秘书长在面临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脉时 

侯不按照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立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而等到他韋拟年度报告时才 

去提请不能作决定的大会注意。 同样不能想象的是出现这种情势时，一个会员国 

不去提请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注意，而要被动地等待秘书长在草拟年度推告时才提 

出。有人认为，根据大会议事栽则第1 3 条 (g}慕：，虽然秘书长可以建议将其认为需 

要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但他不能违反《宪 韋 》将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 

列进去，因为按照《宪 韋 》，这类事件主要由安全理事会负责。

1 6 1 还有其他一些代表团反对建议6 8 , 理由是该建议想要把秘书长的权力扩 

大使其到《宪韋》的规定以外。 他们回顾到旧金山会议时曾有过一项提案建议授 

权秘书长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大会注意。 当时这个捷案被否决，因 

为这样会把秘书长置于与主权国家相同或甚至更高的地位。 他们还指出，根据



《宪章 》第三十五条，只有会员国才有权将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 

请大会注意，根据第i l 十九条，秘书长只能将这类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后者 

是唯一能够迅速采 5̂|有效行动的机构。因此，他们认为建议6 8 要授予秘书长《宪 章 》 

规定之外的权利，其目的是想使秘书长具有与主权 i l 家相同的地位，这在目前是不. 

可思议的。 因此，他们不同意说秘书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某一事件时，他应与 

采取同样主动的任何一个会员国一样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

162，反对建议6 8 的另一个论点是：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应按照《宪 

章 》有关秘书长权限的现定编写 ， 对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 ， 其权風应受 

《宪 章 》第九十九务规定的约束，不应将其扩大到以致横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观定 

的安理会职权。他们还认为大会议事现则第1 3 条并未授权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的 

导言中提出新的项目。对此，他们说，如果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导言或报告中提出 

安全理事会未曾审议的事件 ， 那么他就将自己置于一种淮办的地位0 他们提蓮大家 

注意头两位秘书长作这种尝试时所造成的后果。

1 6 3 .至于建议第二郁分，同一些代表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有关秘书长将项目列入 

大会临时议程的问题0 他们说大会议事观则第1 3 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有关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事件，它只适用于行政项目 ， 因为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0 他们提 

到有一次秘书长提出一个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有关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

当时该秘书长便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相当难堪的地位。 他们还指出只有会员国才能 

够要求将新项目列入大会议程 * 他们说第 1 3 条(g)敦只是指秘书长可能向大会提 

出的项目，因而不是指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项目 ， 因为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这 

是安全理♦ 会的事情。 他们又进一步表示，很难了解为什么会员国要鼓励秘书长 

透反《宪章 》。



c . 非正式汇编貧七节

1 6 4 委员会注意到， 由于时间不够，特别委员会1981年届会没有审议第七节 

中所载的建议，

.建议 6 9 和 7 0

16 51这两项建议的案文如下：

" 6 9 . 大会应请各会员国就第5 3 条和第1 0 7条中提到 " 敌国"一词 

是否适当表示意见或提出建议（参看第A/AC. 182/L. 12/Rev. 1 号文 

件 ）•

" 7 0 . 处理第 1 0 7条和， 5 3 条中提及 " 敌国 " 的条款的第一步，是由 

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指出针对以前的敌国的条款不能适用于本组织的 

会员国（参看第 A / A C ,  1 8 2 / i  . 9； A/AC. 1S Z / L  • 15 和 k / k C ,  182/  

WQ/6号文件 ) .

16Q - 些代表团回顾说， 1977年 2 月 1 4 日举行的特别委员会貧1 5 次会议 

决定以A/AC. 182/1<, 2号文件为基础安排其工作，特别委ë 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二 

届会议的报告中转载了该文件 . 他们还说，根据该文件的慨要，敌国条款的问 

题不属于 "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 这一项目，而是厲于 " 其他事项 " 这一项目- 

他们又说，建议 6 9 和 7 0 不大可能得到工作组所有成员的赞同，因此，坚持要在 

目前阶段审议这一问题是不合时宜和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一种挑掉斤为可能会別起 

激烈的辨论，结果只能是访碎工作组活动的顺利展开• 虽然这些代表闭承认每小

A/AC, 182/SR, 1 5 . 转载于《大会正式记录，，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3 

号 》（A/32/33) , 奠 213 页，第 1 1、 1 2 和 1 3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 / 3 2 / 3 3 ),附件二，A ,



代表团都自然有权提出建议，但是它们认为•如果一个代表团催追工作组不按照特 

别委员会所通过的决定进行工作而要求，它审议争论最大的问题，就会引起问题 . 
不过• 它们表示，一旦工作组完成其工作方案中各项目的审议工作，它们愿意审议 

V "A C .  182/L. 2 号文件中 " 其他事项"抹题下所涉及的任何问题 .
1 6 7 .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虽然 A/AC, 182/1- 2 号文件对于特别委员会最 

初的工作是极为有用的，但是工作组的任务不是根振该文件定的 . 它们认为，建 

议 6 9 和 7 0 肯定是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因而属于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 

它们反对将审议这两烦建议的想法说成是一种挑轉 . 它们认为，仅仅交换一下意 

见不可能是一种挑辟行为•
16线其他-•些代表因并不坚持在目前阶段审议建议6 9 和 7 0 所涉及的问题， 

但是它们说，在将来某小时候应该提供一个机会， 以供大家就这一事项普遍交换意 

见- 在这方面它们认为，如果所有代表团都愿意参加这种意见交换約话，就可以 

在比较和谐的气氛下审议这小问题 ， 它们建议，可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专用于研 

究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几次会议上审议这两项建议 .
1 6 Q 关于这小问题的实质• 一些代表团说， 因☆ 《宪章 》本来就是一份旨在保 

卫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进步的指导国与国间关系的基本文件， 因此，它必须要能够 

反映公正的原则， 以便满足现代世界的要求、符合进步趋势和满足各国人民的重大 

愿望 . 它们说，正如特别委员会的设立所说明，保 证 《宪 章 》的规定满足上述需 

要的时候已经到来. 它们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宪 章 》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 

是联合国的基石，但是制定《宪 章 》至今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 

化. 因此，某些规定已不再符合当 IT的实际情况，需要予以修改 .
1 7 0 .主张审议建议6 9 和 7 0 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论点主要是：篇 5 3 条和第 

107条已经不合时代、其中规定的办法已不适用、不能允许在《宪章》中规定两 

类国家、 以及有关规定对于世界和平有不利的影响.
1 7 1 .对于第一点，这些代表团认为， 《宪章》是在差不多4 0 年前通过的，第



5 3 条和貧 1 0 7 条中所提及之慨念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 . 它们说• 自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 已签订了各种和约、各国的关系已正常化，并发展了合作和友好•

的关系 . 它们特别谈到• 所 请 敌 国 " 同所有其他国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提 

到敌国的条敦不适用于已根据《宪章》篇 4 条规定風为联合11会员国的爱好和平的 

国家 . 它们还说，所谓敌国一旦得以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就不能再视之为敌1L 

因此，它们认为，在 《宪章》中保留焦5 3 条和篇107条是不合时代的 .

1 7 Z 这些代录团还指出，奠 5 3 条和參 107条所栽定的办法已不适用• 它们 

i U ; , 这两条规定只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不应因 

《宪 章 》的规定而受影响• 但是， 目前禁止使用武力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项普遍 

原则和《宪章》的基本原则，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 因此，它们认为，第 5 3 条 

和 第 107条， 正如《宪 章》有关章节的标题所示• 是过渡性的，是历史遗迹， 因 

此可在全面修改《宪章》时予以删除，但是不应让立即删除它们的问题引起联合国 

各会爵国间的矛盾 .

1 7 3 .关于不能允许在《宪章》中规定两类国家的问题. 这些代表说，虽然《宪 

章 》将会员国分为創始会员国和后来加入的会员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 i l  

为，可以将各国分成不同的类别• 它们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将近4 0 年， 

不应再有两类国家，因此， 《宪章》中提到敌国的条款是过时了.

1 7 4 .关于有关规定对于世界和平的不利影响的问题，这些代表团认为，在 《宪 

章 》中保留第5 3 条和集 107条是对缓和各国间关系绝对平等的障碍；为了建立公 

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 《宪 章 》中提到敌国的条款应予删除-

1 7 5 .其他一些代表也同意删除第 .53条和第107条，并且着望， " 敌国"的慨念 

不久就会从《宪 章 》中消除•

1 7 a 关于建议6 9 和 7 0 内容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意见是：虽然建议6 9 是有用 

的，但只是中间步驟；而建议7 0 是可以接受的• 一些代表回顾说，其他若干涉 

及第 5 3 条和第107条过时性质的建议没有收入这个汇编；工作组在拟订送交大会



的清单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他们希望，工作组的風员至少能设法就第5 3 条 

和 第 107条已经过时这一点取得一致意见 . 一 ’

1 7 7 .另外一些代表由于上文焦166段中所指出的原因有对建议 6 9 和 7 0 的 

内容发表意见• 一些代表表示，他们的代表团没有对建议6 9 的内容发表意见， 

不应被视为赞成，也不应被规为反对 . 他们还对保留提及 " 敌国"的条款会有害

于缓和这一说法表示惊奇， 因为很难看出，承 认 安 全 理 事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的 合  

作的条款会缓和的慨念相冲突 .

1 7 5 还有一些代表则认为建议6 9 和 7 0 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坚决不同意《宪 

章 》第 5 3 条和第107条 已经过时的说法。 在这方面他们认为，删除 " 敌国"字 

样的任何企困不仅意味着修改《宪章》，而且意味着重写历史• 他们回顾说， 《宪

章 》是在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的悲剧之--------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制订的，而现在竟然有人想否定这场栖牲了几百万人生命的战争，这 

是不可想象的 . 这些代表进一步争辨说，如果删除 " 敌国 " 慨念，将会使战后根 

据 《宪章》签订的若干协定的法律效力受到怀疑，结果会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这个 

文书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有关发动二次大战和犯有侵略罪行的那些国家应负的政治责 

任和物质责任的条款遭到删除，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对 ^̂ 在̂侵略者的一种警告， 他 

们还说，那些声称第5 3 条和第 107条不合时代.的人其实是在攻击联合国的基础， 

在毁坏各国间友好关系，而这正是国际缓和继续发展和深化所依赖的基础。他们还 

认为，第 5 3 条和第 107条反映了《宪章》的根本目标和会员国吸取巧史教训的决 

心；如果国际关系是建筑在尊重《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基袖上的话1 第 5 3 条和 

第 107条就丝毫不会侵犯前 " 致国 " 的权利。 他们还说，从政治上考虑，座该保 

留这两条。 他们还反对通过一项 " 庄严宣言 " 的想法，认为应当为历史和政治原 

因原封不动地保留第5 3 条和第 107条。 这些代表对于工作组竟然就这个同维持 

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微妙问题展开实质性辨论表示遗憾》



建议 7 1 

1 7 9 .建议 7 1 的案文如下：

" 7 1 应当通过一项联合国关于少数民族的文件（少数民族各项权利的 

规定和保护），列入《宪章》，成 为 《宪章》的组成部分。 ( 参看第 

A/AC. 182/Ii 12/Rev. 1 号文件）。 ，’

180. 一些代表支持这一建议，说它非常有用，提出了一个同人权问题和各国保 

持良好关系问题有关的重要问题。 他们认为，根 据《宪章》为一个可能危專国除 

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是可取的。 他们还说，虽然该建议的要求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不清楚 " 少数民族 " 一词到底是指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少数民 . 

族，还是指希望建立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

1 8 1 .其他一些代表团对建议7 1表示怀絶  它们特别指出，少数民族问题

( 有些国家几乎不存在少数民族）基本上是有关国家国内法所管辖的事务。 它们 

还说，在国际一级，保护少数民族问题，曾经是国际联盟极为关心的事項，在联合 

国☆ 则被认为是更大的人权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这方面它们指出，关于建议7 1 

所涉及的问题， 《世界人权宣言》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其 

中第2 7 条 ）等若干文书，均有令人满意地的规定。 它们还说，这小问题应由人 

权委员会处理，它正好在审议这方面的一份文书草案；或者由人权委员会所属的防 

止歧视及保少数小姐委员会来处理。

1 8 2 .他们还对是否需要将可能就这个问题拟订的任何新文书收入《宪章》表示 

十分怀絶  他们说， 《宪章》中的有关规定已经足够了，因为《宪章》的基础就 

是保ÿ*人权的普遍原则，大会只需在研究这一 题后，通过一项宣言，其中建议各 

会员国尊重这条原则。



建议 7 2 和 7 3

1 8 3 .提出建议7 2 和 7 3 的代表团表示，建议是在七年前提出的，当时还处在 

非殖民化的阶段，至今，许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这些建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加以修改。 工作姐同意等到审查有关非殖民化的建议时，再来审议这两项建议》

建议 7 4

1 8 4 建议7 4 的案文如下：

— " 具有新法西斯性质的小人、 团体或组织的一切活动应该予以禁止( 参

看 A/AC. 182/57G/32 ) 。 ，’

185. —些代表团支持这項建议》 据提议国解释，该建议的目的在于防止由于 

法西斯或新法西斯势力的活动而可能弓I起的对于《宪章》的宗 i 和原则的不利影响。 

这些代表认为，建议 7 4 值得委员会重视，因为，很明显《宪章》宗旨的宣布，并 

未能成功地结束对法西斯和新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他们认为，这一事项座属于特 

别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为采取措施消灭法西斯和新法西斯势力的法律根播是《宪 

章 》。 在这方面他们认为 . 这项建议反映了联合国所主张的宗昏，并且涉及联合 

国一切活动的基础，因为联合国就是在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 

法西斯和新法西斯活动破坏联合国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坏《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1 8 6 .这些代表不同意这么一种说法：考虑到言论和思想自由，应当允许这种组 

织进行活动；因为从其思想性质来说，法西斯势力就具有破坏性，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是一种威脉 , 并且否定言论和思想自由。 他们还说在 1980和 1981年大会第 

三委员会中，就采取措施对付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活动，以及基于 

种族不相容、仇恨和恐怖的所有其他极权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的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 , 

. 曾得到广泛的赞同；这神情况说明，广大会员国主张联合国作业比较明确的反 

法西斯主义承诺。 这些代表对有些人竟然努力将建议7 4 同其他联合国机构所处 

理的问题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表示遗憾。



1 8 7 .其他一些代表说，他们的代表团不能接受建议7 4 , 因为他们认为，该建 

议同委员会的工作无关， 他们说，在辩论中已经有代表正确地指出，第三委员会 

正在讨论这一事项 , 必须避免工作的重复。 他们还说，如果要保留这项建议，就 

应该修改措词，以便包括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或基于不容异己、仇恨、 恐怖或有系 

统地否定人权的并且威脉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思想或做法。 他们认为，大会 

1 9 7  1年 1 2 月 1 8 曰 第 2 8 3 9 (x；x v i ) 号决议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比较切合实 

际， 另一小代表认为，应该根据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讨论大意和决定修改建议7 

4 的措词，以便鬼括宣扬种族灭绝、或温施恐怖、种族隔离和恐怖主义的并以恐怖 

手段强加于人的极权主义思想。 他对恐怖主义的问题极为重视，认为联合国需要 

就此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进一步工作。 最后，他指出，该建议没有说明将采取 

什么行动，到底是通过一项宣言，还是签订一项国际公约，还是修改《宪章》，



D. 埃及以特别委员会中不结盟国家成员名义 

提出的建议草案（AXAC. 182XL. 2 9 )

1 8 a 建议草茶的内容如下：

" 1 . 特别委员会认力，为了恰当地执行《宪韋》的各项规定，除其他 

事项外，必须立即加紧努力，使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建责任的机 

构安全藥事会，能够加强其效能，以便及早、运速和有效地采取这方面的 

行动.

" 2 . 特别委员会促请注意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尤其是按照《宪韋 》 

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所有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没有获得执行所造成的令人困扰的后果•

" 3 . 特别委员会认为，必须檢查哪些领域应限制适用一致同意的规则， 

在进一步协商以前，审查某些领城，特别是以下的几个领域可能是恰当的： 

" ( a ) 安全理專 会̂判断事实以及经东道国同意浪遭联合国观察员， 

进行观察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按照《宪 韋 》第九十八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 

三条的观定，委托秘书长执行解决争端的职责；

" ( e ) 审查有关第六韋的其他事项；

" ( û ) 确保彻底遵循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现定，即 ‘对于第六章及 

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该项并没有区分常任理，国和非常任理事国；

" ( e )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通过关于要求停火、隔离武装部队和把 

部队撤回到各自的这界内的决议 ;

" ( f ) 接纳新会员国，

" 4 .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上述事项， "

对整个建议草案的评论

1 8 9 .建议草茶各提某国代表 ffl支持这项草菜，认为是对特别委员会工作一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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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要的贡献，其中包括积极的、建设性的内容，值得认真研 IE: 这些■代表 

团还认为，这项建议草菜针对找出加强安全理事会效率的措施来说，乃是公正合理 

的要求，也是有价值的尝试•

1 9 0 .有几位代表满意地指出，这项提案乃是对下列普遍需要的反响：加强本组 

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和吴活性，保证安理 

会在急需采取行动时不会束手无策* 他们表示，安全理事会无疑是联合国体系内 

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 第三世界小国非常重视联合国行动一切以 

法律为指归的原则，认为必须让安全理事会在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备受威胁的险恶 

状况下，有效地发挥作用， 代表们还表示这样的看法：虽然不可避免的是，联合 

国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上，即：若干国家得以起重大的作用，但安全理♦会的行事应 

当完全公平，因而有人问：能不能说安全理事会在非洲国家—— 正如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一样经常处于冲突状态—— ♦ 件的处理上已经尽可能做到这一点* 有的代表 

提出这样的论点：联合国包括了差不多全球所有国家，不应视为几个大国的小天地 

即使大国起着关镑作用，但后者应当负起责任• 有的代表指出，建议草案反映了 

这种态度：承认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作用，但同时力图加强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执行程序，并着眼于使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 i ÿ 有效工作的 

•手段，而不必.触 及 理 事 会 常 任 理 事 国 一 致 同 意 的 原 则 •

1 9 1 .关于联舍国大多数会员国十分关怀的件事，即一致同意规则这一相当微 

妙的问题，有的代表提起：从历史角度来看，否决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权力

均衡的现象Î 从法律角度来看，表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负起了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主要责任。 据说大家都了解到， 《宪章》起草人把国际社会的希望奇托在 

集体安全制度上，但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这种希望已成空想，《防外交 

很快就成为联合国组织对待和平问题的新办法。 有的代表这样说：如果象《宪章》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常任理事国本着严格遵守《宪章》宗旨及原则的责任感，本着 

对全体会员国的负责态度来行使否决权，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得到有效的保障。但



事实并非如此，因而安全理事会经常不能起作用。 选今为止，经验显示整个问题 

都取决于态度。 过去三十五年的苦难根源，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而是在国 

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抵触《宪章》规定的态度引起的。 因此，小国设法通过《宪 

章 》所载原则的适当和严格的.执行来保卫它们的利益。 态度必须立即改变，实现 

这个目标的积极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力，使它在负有主要职责的维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领械内，有能力即时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

19a 有的代表着重指出，‘这项建议草某弁不要求修改宪韋 . 有的代表表示，

草案的目的不在于修订《宪 韋 》，不在于质问是否有需要尊董安理会的决定，而在于给主 

要负责维持和平的安理会以有效工作的手段。 有的代表说，有些国家竭尽所能胆

止 《宪 韋 》的任何修订，如果它们略微顾到本组织的利益，不结盟国家或许不认为

有必要对《宪章》作任何更动，由于安全理，会的决定很难说已经适当考虑本组织 

的较大利益，总有一天修订《宪章》的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爭。 但是，这项建议 

革案的目的只在于加强本組织的作用，方法是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条件，但不修 

改 《宪章》。 这一点是被视为具有积极性的特点的。 对此，有的代表提醒与会 

者，建议草案提案国的最初目标是起草若干提案，它们不会因为必须修改《宪 

章 》而弓I起反对。 他们还提醒说，草某的案文是努力充服赞成修订《宪章》与反 

对修订《宪章》双方僵局的结果，其优点是首次宣布对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极端重要 

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修改《宪章》。 在这方面还有这样的意见：建 

议草茶不要更换安全理事会，而要在现行的体制内提高它的效率和灵活性。 有人 

认为这是谨慎、合理、平稳的态度；草案既然不意味着任何对《宪章》的修改，也 

许可以并入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内。 此外，还有人认为，会员国一般都选 

择最温和的工作方法；而大家都明白，任何积极行动都取决于常任理事国的诚意；

对这一点的承认就是信任它们的证明。 有些常任理事国却可能误解不结盟国家的 

建议，或似乎暗示以此为基础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这个印象并不正确。



19a 关于这项建议草某与非正式汇编所载各项建议之间的关系，有的代表说， 

草菜提某国无意于提出新想法，而是努力查明某项建议能如何有助于提高安全理事 

会的效率》同时要在委员会已经审议了五、六年的各项建议所具有的极端立场中找 

出折中点—— 找出调和矛盾的方法一贯是工作组义不容辞的事•

1 9 4 . 有的代表在支持这项建议草案时还说，草茶比较其他提案前进了 一步，希 

童委员会不仅向联大提出一份提案清单，而且提出象审议中的本草案一样具有确定 

内容的建议， 代表们说，这样的做法符合联大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关 

于特别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对此，有的代表提醒与会者，联大上届会议对于特别 

委员会缺少具体成果一事反应强烈，认为委员会作为这些问题的主要商谈机构必须 

进行会产生成果的建设性意见交换，以保持它的信誉

1 9 5 . 虽然各代表团总的来说支持本项建议草菜，但有些代表团强调要作进一步 

研究* 有的代表团特别表示，应结合提案2 6 至 3 2 来讨论本草案， 有的代表

:团还表示，为了针对限制一致同意规则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得出可行的、合乎需要的

答某，需要仔细研究，而一切国家要进行耐心的协商，因而建议按照联大关于特别

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在提案清单中列入这项建议草案，便之成为未来工作基础的一

项重点项目* 有的代表困说，应当完全客观地分析这项建议草秉，对分析的最后

结果不持先入为主的看法*
1 9 6 .各提茶国代表团对于这项建议草茶受到欢迎一事表示满意，它们根据联大 

第 35/164号决议第2 0：) )段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就审议中革菜达成协议并非不可 

能，同时宜于研究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新想法，以期取得提高安全理事会效率这項人 

们期望的成果•

197. 其他代表团虽然欢迎不结盟国积极致力于加强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这一 

领 '域所起作用，但对这项建议草茶有关的实质性及程序性持有若干保留•

19& 在实质性方面，有的代表团认为，过去重大的世界问题的确没有提交给安 

全理事会；即使提交了，也不总是象人们期望的在安全理事会中加以处理• 虽然

这项建议革案结合提案2 4 来看是有用的 ， 值得加以审议 ， 但就其中若干条目达成



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有的代表团指出，虽然大部分意见显然赞成这项建 

议草菜，但是若干国家特别是有资格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国家，还得加以说 

服》 有的代表团还表示，如果大家期望提高安'全理事会效率以保证能迅速采取有 

效措施，为了使这项原则充分发挥效用，就必须考虑多样的问题和做法。 有的代 

表团还建议，由联合国筹划防范性行动、加强联合国在後集资料和实况方面的作用 

等分题目都应并入这项建议草某。

1 9 9 .关于程序性方面的保留包括这样的意见：这项建议草茶的一些内容已见于 

^ 正式 ' r 编所载的不同提茶，这样就引起了程序问题， 因为这项草某从非正式汇 

编抽出了若干项目，打算把它们列力优先事项，作为委员会一项建议的基础，这也 

就意味着直接地或间接地排斥了其他项目， 因此问题是，鉴于这项草菜虽然根据 

汇编中若干提案，但与其他提菜互相矛盾，那么委员会如何进行这一事项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代表建议：把这项草秉作为工作组方才审议过汇编中一系 

列提茶的新案文，并将草案增入汇编。 迅寒议：工作组一旦分析了可能达成协议 

的提案，沿着 1 9 7 9年就和平解决争端所编列清单的方针着手编写最后文件时，应 

当记得把上述草菜作为可能的准则，

2 0 0 .还有其他代表团说，它们不赞成这项建议草茶。 它们表示的看法是，虽 

è 任何不涉及修改宪韋、既能加强联合国作用又能使本组织具有新生命力的提菜都 

应得到大力支持，但是不宜于怀疑联合国宪拿，特别是其中充满活力的部分，如 ： 

一致同意规则和有关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条款。 因此，反对在提茶清单中列 

入这项建议草案，理由是委员会处理这样一个复杂而棘手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201。 有的代表团还说，既然这项建议草案系来自工作组已经审议的提案从而不 

利于这些提案，那么就完全不能接受这项草案o ' 他们接着说，由于工作组目前着手 

编订提案清单供稍后阶段作详细讨论，那么现在就不是通过这样一现建议草案的适 

当时刻。有的代表团还表示，提交联大的清单中列入这项草案的时刻还没有来到，

特别委贯会工作的随后阶段应当详细审议这项草案。 有的代表团还根据联大第3 5/  

164号和36/122号决议，认为这项建议草案无法接受，因为该西决议清楚表明：



只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提案才能加以处理O 因此，这些代表团认为，应当象射待 

先前的提案一样，完全客观地审议这项草案，至于格式问题目前应摘置不论。

第 1 段

2oa  一些代表欢迎第1段所使用的一般性的措施》 他们说这一段是为了陈述原 

则目的在强调安理会必须针对威肋和平的情势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他们指出第 

1 段的意思清楚而直截了当，坦白表示安理会的工作并不总是如大家希望的那样得 

到执行，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其效能。他们希望采用一个一■般性的案文，因为现定 

过于精确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C 他们表示，对现有的案文不应过份阐释，如果 

需要改进，还可以如以修改。

2 0 3 . 另一些代表并不反对这一段，但认为它只陈述了普遍原则，没有提及达到 

所希望的目标的方式0 关于这一点，他们说，如果目的只是作一般性的陈述，可以 

通过第 1 段，把它看作只是重申委负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并不 

需要详细谈到十分忠实地反映了目前世界局势的否决权网题和安理会现有的结构问 

M o 但如果目的是如强这个制度的效能，就必须详细现定有什么实际措施可以让安 

理会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场，并把已经审议的许多具体建议重新编排，充实案文的 

内容。在这方面，有人表示，要增进安理会的效能，应该考虑许多问题和做法，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个方面，甚至A/AC. 182/WG/33 22和WG//37号 " ; 件所载的具. 

体措施，都包括在内。 因为要提交大会的不是空泛的意见，而是具体的建议，由其 

通过成为大会的建议。例如，由大会建议安理会考虑设立协商机构，在情势恶化之 

前加以处理C 他们指出，第 1 段要起作用，必须载入具体建议，包括研究增进这个 

制度的效能的办法，说明安理会往往不能在发生流 iiL冲突前进行干《的原因，以及

2 2 .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A X 3  4 / 3  3 ) , 第三、 

节，第 5 1 段。

同上，第三、 C,节，第 6 0 段。

. . - -  ̂-



为什么各国往往不愿意把某些事件提交安理会。

204 关于这一点，有人表示，第 1 段应作为序言，随后附列一系列具体建议，

当中插入 " 为此目的，特别委员会认为… 或 " 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座.…"等字 

样。关于第 1 段的措词，他们建议，删 去 " 特别委员会认为 " 等字，以避免采用建 

议草案定稿时的措施0 关于措词方面的其他意见还包括：究竟是要执行《宪章》的 

某些规定汪是全部《宪章》，似乎并不清楚。但一般认为后一项解释可能比较正确。 

还有人表示， " 加强其效能，以便及早，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这方面的行动"可以有 

两种解释：一是加强安理会的效能，使它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行动； 

另一是加强其效能，以保证实际上迅速采取有效行动。

2 0 5 . 另外有人认为，第 1 段提出的时机不当，不容易得到积极反应，而且从第 

1 段的案文看，对问题的提法也不会還辑。他们指出，这一段建议立即加紧努力， 

使安理会能够加强其效能，但没有谈到用什么办法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0 因此， 

联系到下文第3 段，会给人一种印象，所有连反《宪章 》的行为都是安理会和一致 

同意原则引起的。他们表示，国际和平与安全首先需要改善国际形势，并且需要各 

国愿意采取措施，有助于裁军方面的集体努力，造成真正国际的有效保障安全，设 

法用和平手段解决会员国之间的分歧C 不要以为，会有什么灵丹妙药，能把所有问 

题一下子解■决0 比如，有人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放弃否决权，这不仅遗反了《宪 

韋 》，而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C 他们还指出，特别委员会是大会的附厲机构， 

一切有关安理会职权的问题 ， 应由安理会自己协商决定C 在这方面，机构职权范圃 

间的平衡是很徽妙的，特别是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

第 2 段

206. 一些代表团赞成这一段的内容，他们强调，应该注重其实质而不是形式。 

他们表示，没有执行联合国决议 ， 特别是安理会决议，是联合国的作用和声誉下降 

的主要因素。他们请大家注意非正式汇编建议1 5 【要 求 《宪章》认可协商一致程 

序 ）和建议8 ( 要 求 《宪 章 》现定，凡协商一致或一致通过的决议，即构成会页国 

的坚决承诺）。 提出这两个建议的国家表示，愿意同提出建议草案的国家协商，

看如何把它们关心的问题写入一个综合案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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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7 . 有几个代表团特别强调* 必须保证安理会的决议得到执行。他们指出，大 

家都看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安理会的许多决议都没有执行，使人因此对安理会 

和联合国的作用产生怀疑„ 他们说，这种不执行的情况的确有，于国际和平与安 

全，动播整个联合国系统功能的根本。 他们强调，安理会的决定是代表各会员国 

作出的，是经过困难过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一旦作出之后，会员国不能忽视，必 

须遵守实行，尤其是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C 它们认为，不执行安理会决 

议，会导致安理会的权威的破坏，使各国不愿意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因为他们事先 

无法确定，安理会的决议会不会得到执行。他们还指出，安理会决议得不到执行与 

一致同意规则间具有重要联系 t 其理由是如果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决议达成协议，就 

可保证决议的执行。 因此，获得一致同意后的决议仍然得不到执行特别令人不解。

2 0 8 . 为了澄清这一段的范围，有人指出，要讨论的显然是有关维持和平与安全 

的决定没有执行的问题0 这属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因为大家知道，大会的决议是 

现范性的，没有约束力。为了澄清这一段，还有人建议，把 " 没有获得执行"等字 

以前的案文改为： " 联合国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 

会很据《宪章》第二十五条通过的决议 " 。好几位赞成第2 段的人表示，措词还可 

以改进，变得更精碗一些。 -

209.，有 些代表团并不反第 2 段，但认为措詞太一般性，太不精确，因力这一 

段没有现定改进这种情况的具体步驟，只指出了症状，没有分析原因。关于这一点 , 

他们指出，执行一奈法律要靠整小社会的反应，而不是靠几个原则。虽然可以根据 

第 2 段写成更完整的建议，但第2 段现在的样子还不够具体0 他们建议，要充实第 

2 段，可以借用非正式汇编建议5 3 里的一句话，放在本段末尾： " 因此，安全理 

事会应执行《宪 章 》现定的措施，保证其决定得到尊重和迅速执行"。

2 1 0 . 其中一些代表团坚持表示，必须明白区分属于建议性质的大会决议和具有

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他们指出，把措词弄得f 确一些，可以消除误解，使建议获

得大寒接受。关于这一点，有人指出，现有第2 段的措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安理 

会的决议同其他机构的决议一样，并无分别。这既不符合事实，也速背了现有的原

则。 因此，案文应该重拟，说明谈论的是安理会的决议没有获得执行。

211. 还有些代表说 ， 他们不赞成现有的第2 段。 他们指出，第二十五条是

《宪章》的一个基本规定，如果会员国不履行由此产生的义务，就会对安理会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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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廝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造成深远的，响。 他们认为，第 2 段提到"联合国 

的各项决议 " ，这是企图把安理会与大会的决议平等看待。 根据对于非正式汇编 

建议7 至 1 0 的讨论情况，他们认为这是遣背《宪章》的。 他们还说，不能先提 

到所有联合国决议，然后再提到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某些决议。 而且，安理会 

的决议本来具有约束力，而大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只是建议性，会员国可以

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不需任何说明。

2 1 2 . 其中一些代表团指出，认为所有安理会决议都有约束力，所有大会决议都

没有约束力，这是把事实谓单化了。他们认为，有些安理会决议是根据第二十五务 

作出，因此有约束力，但安理会根据《宪 章 》第六章采取的行动就没有约束力，只 

是建议《此外，他们说，安理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选择用建议还是用具有约束力的 

决定C 因此，不仅要区分安理会的决定和大会的决议，还要区分安理会的决定和安 

理会的建议0 还有人表示，有些安理会决定没有约束力，但有些大会决定具有约束 

力C 第 2 段讨论的是按照《宪 章》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不管是安理会还是大会的。 

如果插入维持和平与安全等字，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然而有人指出，不要忘了第 

2 段的真正目的是讨论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定0

2 1 3 . 最后，有人强调指出，第 3 段对第2 段有不好的影响，并表示如果不顾某 

些常任理事国的反对通过决议，决议获得执行的机会也不会无在措词方面，有人 

指出， " 没有获得执行 " 一词的含意有待澄清。他们希望，这是指故意不执行的行 

为，而不是指需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执行的行为。

214• 第 3 段的目的在限制一致同意规则的适用范围，但这样一来，第 2 段也不

能接受了。他们认为，一方面指出没有执行决议的后果，一方面要求安理会不顾一

致同意原则通过决议，这是很矛盾的。他们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不会是

协商的结果，只不过是代表安理会中筒单多数的看法，实际上绝对难以执行。 因此，

现有的第2 段完全同它希望达到的目的的矛盾，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 3 段

215 .代录们对埃及以特别委员会用不结盟国家名义提出的建议草案第3 段作了一般 

性评论，并对其个别分段进行了评论 .



对第3 段总的评论

216。有些代表赞成第3 段，认为它值得特别委员会进行认真的仔细研究 .他们强 

调指出，这一段是想设%加强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使它能冗分 

履行自己的责任 . 本组织的会员国，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对安全理事会并不总是能 

履行其职责感到忧虑• 他们说•建议草案的提案国首先关心的是联合国和安全理 

事会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有效地发挥作用•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和平受 

到威胁• 有的使用了武力，但是安全理事会没有积极去处理，也没有履行其主要职 

责对这些情势进行讨论和找出解决办法.一小强有力的安全理事会肯定会使人不 

敢公然速反宪章的规定 . 鉴于这些情况，他们认为限制一致同意规则的适用范围 

是一小积极步讓, 特别是在肯定证明它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情况 . 因此他们说， 

第 3 段包含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可以避免滥用一致同意规则•保证只在例外的情况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而使用否决权. 在某些领域里限制使用否狹权是可取的，这 

样某些重要领域的决议如果不能协商一數通过，则可以以多数票通过. 宪章的起 

軍人从来没有意思要使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原则成为阻碍宪章发挥作用的一个手 

段，而是希望它是一种保障措施以确保安全理事会能执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决定- 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帮助安全理事会推进其工作，在履行主要职责时不 

致遇到安坦会成员造成的障碍 .

217。支持第3 段的一些代表强调说，该段建议决不是说一致同意原则有问题，而是 

报据已往的经验、形势的需要和从安全理事会遇到的困难中找出适用这小原则的办 

法 . 它并没有修改宪章的意思，也不想打乱誤合国的内郁平衡和破坏宪章依靠的 

办法或基本设想 . 他们承认安全理事会有肯任理事国的规实，并认为这是联合国 

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郁分 . 他们说，这样某些代表团就该消除他们的’疑惧了 • 

提案国的兴趣是要维护联合® 和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正当任务•



218。然而，根据这些代表的意见，这并不是说建议案就不关心安全理事会工作中争 

论最大和最微妙的一个问题：一致同意原则• 宪章通过以来，这条规则一直引起 

许多人的关心• 过去的经验和今天的问题使不结盟国家早求深入考虑这条规则的 

有关问题 . 在考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承祖的责任时，不可能不考虑根据宪 

章联合国的其他成S 国维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利和★ 任 . 他们强调说，第 3 段 

并不是要取消一致同意原则• 而仅仅是要加以限制；也不是单純要作出限制.而是 

要使它适应当前的情况和需要 . 这是不结盟国家试图帮助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其 

常任理事国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的一种尝试 . 第 3 段的各分段针对了实行一致同 

意原则的一些弱点，这小规则应服从宪章规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 因此应从联 

合国所有成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利益出发， 以建设性的精神来审议 

貧 3 段， 以期能为大会拟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 .他们促请安全理事会常任 

理事国对该段中的各项建议提出意见， 以便同心协力争取取得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 

利的成果 .

219。因此他们认为• 总的讲建议軍案，特别是第3 段毫无偏激之处，可以作为特别 

委员会协商一致的基础 . 他们说• 这小草案吸取了过去提案的一些意见，有一些 

甚至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意见 . 这显示了不结盟国家的妥协精神 .它们 

对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为很多国家所关心的问题采取了缓和而现实的态度 .他还 

说，提案中选出了一些需要研究的领城，但这小清单并不完全. 该段提到的领域 

只是最有希望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些问题-

220。一位代录原则上支持建议軍案特别是第3 段的意见，但他的代表团同时又认为 

对于主要大国一致同意规则这样一个重要和微妙的问题应该更加谨慎从事.如果 

安全理事会每小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时能真正从关心国际和平和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出发，并具有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责任感，那么安全理事会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 . 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行使否决权， 因此才提出要限制一敦同意原则 . 

这是小合理的要求，但是它牵涉到要修改宪章的某些规定和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 , 

因此困难狠大， 有些具体建议可以写得更筒单、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些•而另一些



建议由于想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广泛、复杂. 却又显得过于筒单 .但是他的代表闭 

仍然认为所有的建议都需要仔细研究. 并应由会S 国广泛协商-

221 .某些代表认为第3 段包含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因素和意见，可以作为进一^^^ 

论的基础 . 他们认为，如果适当改写一下，有些因素容易得到大家的同意， 1 曰有 

些因素不太合适， 他们发现第3 段的某些意见与某些代表团早先提出的工作文件 

中的建议有些相似. 他们建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进行嗟商， 以便考虑该段的 

某 些 意 见 有 人 说 ， 正如提案所指出的 .一致同意孰则是联合国结构的一 

小基本要素 . 既然如此，第 3 段的目的似乎是要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不允许少数意 

见胆碍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駕 3 段的导言郁分提出了执行该段意见的方法问题 . 

有 人 i人为可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采取某种办法修改宪章， 第二种办法 

是由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作出某种决定对宪章第二十七条第口项关于某些类盤的决 

定加以解释 . 篇三种办法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达成某种谅解*在表决时他们 

对某些问题或在某种情况下不投反对票- 有A 强调说，三种办法在法律上和实际上 

都有报大差别-

222*有的代表对限制使用一致同意频则是否就能加强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除和平与安 

全的作用这一点非常怀疑 . 有人认为第3 段包罗的建议非常条乱，涉及到程序问 

题 . 第 4 段似乎表示，建议草案将由大会提交安全理事会•然后由安全理事会改 

革自己的作法，也许还要改革自己的议♦ 规则•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但 

是第3 段的某些分段涉及的是实质问题，只有修改宪章本身才能予以解决，这样， 

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就没有什么作用* 建议草案对旧金山协议24规定的宪章的 

均衡问题整小提出了问题，而这小协议至今都符合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 .旧金山 

协议第9 段从现实的理由出发同意一致同意规则•这个理由也适用于当前世界的情 

况- 那小协议迁清楚地说明了舊3 段表面上看起来很倚单的建议实际上后果很严 

重 - 因此不能同意取消一致同意规则的那些建议.僅是对值得研究的那些建议 

可以补充一些内容* 如安全理事会根掘《宪章》第二十九条建立辅助机关的问题。安全理 

事会常任理事国可以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些更有效的办法来加强安理会的效能，但是， 

按现在这个样子，建议草案只会破杯宪章的均衡，不 i曰不会提高安理会效能*反而巧 

能对本组织履行职责和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任务造成严重;I：替，

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 ^ / \ / Z l k W 第 8 5 2 号文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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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S 化外，某些代表指出，虽然第3 段的目的是限制在安理会内应用一致同意规则， 

但是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现行作法的实除调查表明，现在的明显趋势是加强一 

终同意规则，例如大会现在即越来越强调协商一致，认为这是提高效能的一个办法 , 

协商一致规则虽未写进与宪章有关的文件，但看来是应运而生 . 这是一种好趋势， 

是出于实际考虑的需要，并且使越来越多的决定获得协商一致通过这种作法成果 

丰富，许多重要的大会决议都是协商一致通过的，例如《关于各国建立友好秀系和合 

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有关侵略定义的决i i L 协商一致办法加强了决定的效力， 

便利了它的实施，从而带来全体会员国期望的结某。另一方面，经验表明，凡是通 

过意见相左的决定都证明不符合普遍利益，也没什么结果。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 

通过的大量非法决定即是如此。 这些决定的道过方式贬低了它的效力；事实上， 

这些决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2 2 4 # —方面，一些代表不同意所谓建议草案達青了协商一致趋势的论点.不结盟 

国家和其他国家欢迎这一趋势，不可能削弱这一趋势 . 在一项决定通过之前努力使 

之得到普遍赞同，这种做法无疑使决定比较容易执行 . 有的代表还指出，协商一致 

办法事实上有个发展过程，而且大多数会员国在认为有必要为某项具体决定动员全 

体联合国会员国时或在编募某些法规时都曾多次接受协商一致规则* 因此，接受协 

商一致规则有利于联合国的发展，便于它提高效率。有的代表问那些强调在联合国 

内发展协商一致原则的代表》是否想将否决权扩大至全部1 5 个安理会理事国 .他 

们表示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考虑。

225。有的代表认为，第 3 段的一些建议旨在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库各国和平 

共存与合作的本组织的基础，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第 3 段开买说必须审查在哪些领 

城应限制使用一致同意规则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召开安理会是为了处理最重要问 

题，包括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极後妙问题 . 安理会是国际社会的最重要机构之 

一 ， 是唯一在全世界拥有维持和平权力的机构 ， 因此，断言可能有必要在安理会限 

制一致同意规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 假如其意图是取消在使用武力方面的一致同意 

规则，那么建议草案提案国应直接了当说明，假如确有此意图，则不访考虑一下该 

建议所涉各项问题.一个涉及的问题是由多数票决定对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使用 

武力。在核导弹时代的今天，这样做的结果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所有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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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毁灭，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原则是本组织的工作，并且事实上是其存在 

所必不可少的原则，因为这条原则适当照厥到两种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存在，是 

使双方平等工作的基础，任何一方都不能采取损菩对方的决定或行动，事实证明这 

条原则是现今形势下唯一可行的现实主义安排， 因为它防止利用联合国来进行连反 

宪章的活动. 联合国和宪章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特别是由于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一致同意原则，这条原则已显示出是在现存国与国关系方面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最现实措施- 因此，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维护并应用一致同意原则促进了有效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该项原则的任何削弱都会给本组织内的权力分配造成危專。 

此外，根据宪章和现行作法，第 3 段所涉各问题均为实质问题，应遵照 1945年四 

国声明" 以一致同意原则决定。 因此，这些代表认为，第 3 段是没有意义的，不适 

宜列入正由工作组编制的建议清单。事实上，有些代表团对限制一致同意规则十分 

怀疑， 而该建议草案提案国却从讨论中得出结论，在第3 段中声言"特别委员会认 

为 . " ，这的确是过于草率。

226。在第 3 段讨论过程中，有代表提出，是否由工作组将其中某几个分段提交一起 ' 

草委员会，或由工作组自己设法重新拟订建议《有的代表赞成这样的意见，即最好 

召集一个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小纽作进一步协商， 以草拟一项建议，更好 

地执行各项规则，更有效地发挥安理会取能，而不需改写或修正宪章，有一个意见 

认为可召集一小小组，审查如何重写该段所提某些问题，使之有可能列入特别委员 

会编写的可获普遍同意并值得委员会优先审议的建议清单， 力一方面，又有人怀疑 

召集有关该事项的小组会议的用处，在工作组内没有就该段内容达成协议的迹象， 

而且看来不可能获得任何协议。另一位代表指出，该建议草案不过是会员国提交的 

苦干建议之一，其中一些建议尚待审议；工作组尚未到设立小组的阶段，现在考虑 

这样的步驟时机不成熟  ̂ # 一位代表认为， 由于本届会议时间所剩无几，不可能进 

行非正式协商 .

227.最后，一位代表强调第3 段的讨论带根本性，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代表们 

就该段及其6 个分段认真而详纽地交换意见頭示了特别委员会关于维国际和平与

同上



安全问聽工作的良好前素， 也为今后的努力莫定了良好基础.虽然有几个分段需加 

以阐明、重写或可能使某些代表团为难，但其他分段看来不象会造成重大困难^摆 

说有些建议涉及微妙的法律问题，因为既不可能修改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又不可能在 

这类措施超出宪章措词的情况下就宪章某些规定作出大家同意的解释，但他认为这 

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并促请把正在审议的建议列为可引起特殊兴趣但需进一步审 

查的建议^ 这项建议是企图为今后有所建树，该代表相信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将拿 

出较多的时间审议该& 以便至少就其中一些建议达成协议  ̂ :



对第 3 段各单独分段的评论

(a汾段

228.有些代表认为，（a ) 分段中有些要素值得进一步详加审议。 调查事实与核查 

工作是重要的，本分段的提议代表着这派看法，即调查事实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加速 

行动一个领域。 在件多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成效完全取决于它对事实情况 

的了解，因此对安全理事会从事调查事实的工作产生疑虑，是 无 道 理 的 .他 们 认  

为，避免对调查事实工作使用否决权的好处很多，调查事实工作终究与安全理事会 

提出建议不同。 他们建议，应促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进行协商，以便审议(a)

分段中的案文。

229.他们希望，该分段作为一小能得到普遍接受的条文的基础不会有太大困难尽 

管他们认为( a ) 分段的措辞尚可加以修改，使其较筒洁、较可为人接受。

230.他们提请注意 ( a ) 分段和以前提出的其他建议案文的相同点，尤其是A/AC-182/  

WG/44/^ev. 1号文件第二节第 (1)段 中 的 提 议 与 第 3 (a)的提议以及A/AC，18a/  

W G / 3 7 号文件第 7 段27极3^相象，这些提议均建议将使用职权清楚地只限于调查 

事项的调查团的问题作为程序问题处理（因此不受否决权限制）。 后一项建议极 

为重要，因其提案国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他们建议，请建议草案 

的各提案国参照这两份工作文件，进一步详细拟订 (a)分段的案文，这样做无疑可大 

为增加建议草案得到普遍接受的机会。

231.至于(a)分段内提议的目的问题，他们强调应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作出保证， 

该提议唯一的目的是便利安理会的工作。 例如，核查问题在武器管制协定中即为 

十分重要。 各国均希望获得保证，核查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实际存在。 如果采用 

一致规则来?且止安全理事会查清事实，缔约各方将不会有信心执行这种协定。 在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 / 3 5 / 3 3 )第 7 4 段 

段。

2 7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 号 》（A//34/33 ), 第三 . C节，第 

6 0 段。



这种情况下，将一致规则加以暇制是迈向建立人们对安全理事会作为确保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信心的一步，

232. 其他一些代表认为，本分段的意见所涉的问题很严重，因此使人怀疑该提案是 

否可接受。 关于这点他们提到1945年四个创始国政府代表团关于投票程序的发 

言的第四段，2 8除其他外，其中谈到了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行动而引起的一系 

列事件，起初可能只须加以调査，但最后安理会可能需要采取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 

这种决定和行动绝不会是程序性的，因此适用一致规则。 此外，安理会调查事实 

的职责应被视为同其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所应承担的主要职责有密切关系。

(a)分段的提议表面上针对的是-•小程序问题，但实际上安理会所从事的一切调查事 

实工作均涉及政治和法律问题。 观察员的工作是属于《宪章》第七章范围内的，

受到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制约。

0 3 .此外，他们强调指出，安理会的主要职责是在于调查具体的争端或情况，因为， 

在调查行动之后它还将采取其他行动。 . 建议在这方面限制使用一致原则，不但有 

速 《宪章》而且不符实际常识。 决定派遣事实调查团，这是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的：绝不能在多数票的基础上作出，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 

经常发生争端。 安 理 会 如 作 出 片 面 的 决 定 ，则该决定将得不到执行的机会， 

关于在发生某一争端时到底应怎么办的问题绝对不是程序性1 巧题，而是高度的实质 

性问题*关于激遣军事观察员的问题亦如此。《宪章》第六章第三十四条以及第七章 

对蕃小问题已经明确地作出规定* 不幸的是，这几年来速犯《宪章》的情况很多，

因此现在正是须严格遵守《宪章》的时候了，这样做是提高安全理事会效力的最佳 

办法。 至于该项提议的目的是在建立对安理会的信心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某安 

理 会 采 取 透 反 《宪章》的决定，那么，在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信心就报 

难说了， 一致规则可确保安理会采取的决定顾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国家的利益。

否则的话，大家总是疑神疑鬼，某一集团是:否利用局势占了月一集团的便宜，有时 

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关键领域采取片面决定实际上会摧毁会员国对安全理事 

会的信心。

" 族合国国际组织会议，H /1/37U ),第 8 5 2号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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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U•然而• 另一代表认为，未经建议的纯粹的调查事实未必须采用一致规则。 此 

外，他虽赞同 " 一系列事件 " 的观点，但纯粹的调查事实工作并不一定会带动一系 

列无法制止的事件。 至于某一种制度国家占他种制度国家的便宜，例如东、西方国 

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不使用否决权的决定并不会对任一方特别有利：它们 

正好可处于同一地位，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拥有的实际否决权在什么程度 

上可造成不平衡。 显而易见的，必须对此问题明确作出某种保证或有所了解，委 

员会如认为建议草案中的某些要素应得到优先注意，.则可傳细审议这个问题。 事 

实调查与作出建议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在所有法律体制中确存在区分。 不只是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非常任理事国均需对安理会的工作方式有着新看法，

235.另一代表也对 " 一系列事件 " 的论点作出评论。 创始国在旧金山宣言申明安 

理会的决定和行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且是可能需执行强制措施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这种论点并不全部为大家所接受。 比方说，安理会的建议并不一定必须采取强制措 

施》 另一方面，只有在出现第七章的争端时才可采取强制措施。 根 据 《宪 章 》 

貧十条，联大在和平解决争端案事项与安全理事会有相同的权利。 由于大会的建 

议并不受否决权的限制，他询问，安理会在作出类似建议时，为什么需使用否决权？

W分段

236. 某些代表谈到了(功分段，他们认为该分段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想法,涉及到 

一小十分重要的领域，即按照《宪章》第九千八条的规定.托付秘书长执行其他职 

务，这些职务与《宪 章 》第九十九条对秘书长的授权大不相同。 人们认为，有必 

要深入审议该分段中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按照《宪章》貧九十八条，托付秘书长履 

行解决争端的职责的决定应不受否决权制约的意见，并促请常么理事国进行协商•

以便对之作出审议-

237.代表们强调了秘书长今后的职责范围可能相当广阔。 秘书长有时可在安全理 

事会授权下采取行动或对安全理事会作出响应》 安全理事会如果托付给秘书长其

他职责，也可以同时审明秘书长必须遵守的行动权限。 代表们认为，貧九十八条 . 

已经提到" 各该机关所托付之其他职务 " ，因此，没有必要讨论授权的一般原则。 

谈条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托付的职责不能超出其本身的职责范画* 应当认识到，每

小机构都是在其本身职责范围内行动的。



238.如同 ( a ) 分段的情况一样，人们希望 ( b ) 分段不致引起太多的麻烦，虽然也有 

人认为，该分段可以写得更筒单些，并采取一种较易为人接受的方式，

239•—位代表认为，根据第九十八条，秘书长在调，争端中. 无权擅自行动，安 

全理事会智行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可以指诚秘书长为特定问题的报告员，但根 

振议事规则他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关系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的 .秘书长也可以被授 

权来进行释旋，但对他在这方面的行动显然必须适用一致规则， 否则，秘.书长会 

发现他自己将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甚至是遂她的境地，结果使他的公正形象遭到非 

议 。安全理事会是否可以象有人建议的那样，把它主要职责的一部分托付给秘书长， 

这一点报令人怀疑。 本组织任何一个主要机构都不能暂时地或永久地把它的职责

托付给另一附属机构，因为这样一来，就透背了《宪章》的规定和公认的既定原则， 

最终将导致联合国活动的停顿。

2!40.另一种意见认为，（b)分段所载提议看来倚单，但实际上，考虑到在讨论(a)分段 

时谈到的1945年声明的第4 段，其后果是不可低佳的（参看上文第232段 K

(。)分段

Sîil,在解释 ( a r 分段中所载提议时，据说该提议的目的；是力了使整个第六章摆服 

否决权< 人们承认第六章和第七章有密切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可以想象，第六

章中所提到的形势，即第三十五条第二项所述 " 任何争端" ，可能不会造成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咸脉*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将起一种仲裁法庭的作用 .安

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当确信，并没有人打算修改《宪章》.

21̂ 2.但某些代表认为 ( C ) 分段是不能使人接受的 .他们认为该分段根本是不明智 

的，至少是不成熟的， 这种一揽子式的规定过于空泛很可能使《宪章》任何一点 

适度的.、渐进的受化落空， 不能制定这样一类一般规则， 代表们指出，第六章 

和第七章有密切的联系，事态的发展可能使安全理事会考虑根据第六章采取的行功 

已经不足以防止战争的暴发，必须援用第七章的授权行动。提议对该分段所指限制 

使用一致规则看来事实上没有什么必要，如果加以贯彻的话，将使鉴个安全理事会 

瓦解。



2U3•其他代表认为，封该提议应当进一步推敲和澄清 .该分段涉及的问题十分复 

杂，但行文却过于筒单和空泛• 代表们说，（a ) 分段和 ( b ) 分段用词比较如致，

但 ( C ) 分段则讲得有些笼统，使人们对前面各分段也产生了怀疑《 代表们请提案

人撤回该分段的现有文本，考虑改变措辞，

(d)分段

2Wu—些代表特别谈到了 ( < ! )分段，总的来说表示支持. 代表们指出，该分段的 

提议意在提醒各 I I注意第二十七条第三段关于争端当事国不得向某些决议投票的现 

定，斤强调在运用该条款时，不要区别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 .人们之所以 

支持该分段，是因为它的目的是保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宪章》的 现 行 规 定 .代  

表们认为，这是今后在建议草稿方面工作重要的出发点 .

2U5.’有的代表认为，该提议虽然很重要，但其行文需要加以改进 .他促请安全理 

事会常任理事国进行协商，以便审议特别是 ( d ) 分段中包含的意见》

(e)分段

—些代最表示支持 ( e ) 分段中的提议，有人指出建议草案3 (e) 分段的目的是 

使安全理事会能在爆发战争时呼吁当事各方立即停火，并将军队撤回它们原来的阵 

地上• 该分段的意图是制定在友生任何争端时应采用的一系列符合還辑的步驟，

争瑞当事方应立即退回原来的阵地，以便开始谈判 .有人认为一特别是在目前这 

个核子时代—— 安全理事会应有能力?且止冲突的夏延，而不受到否决手续的访碍，

有人认为当初宪章的起稿人如能预见3 5 年后核子武器的咸力，他们一定不会在安 

全理事会里现定否决权  ̂ 这里没有理由推新对目前持有的否决权有任何咸脉；至

于这种否决权对于维持和平的功用，我们应记得使用否决权常常使得冲突延续下去 . 

在1'艮多场合中，使用否决权使得安全理事会不能通过一项决议，因此访碍了在安全 

理事会理事国之间进行协商. 要常任理事国同意放弃在这个领轉里的否决权无疑是 

一种过高要求，因为某些情况确实特别微妙和复杂，但是，宪章中现定，所有这种 

情况都应由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采取行动.整个联合国指望安理会通过明确有效的决 

定，来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分析引起其注意的每一种情况，

—84 —



并对其作出决定，不论当事方之间是否同意解决争端的办法》 停火的提议必须在

和平解决争端的范围内加以全盘考虑， ■ 至于提议的实际性，有人指出，在当Bd■的 

特定情况下，宪章的起草就不合乎实际的. 那些支持 (e) 分段的代表强调虽然可 

作出有关起草的建议，但这是一项重要的提议，不应更改其内容，

21̂ 7.在这方面，某些代表指出 (e)分段处理的是十分广泛和复杂的问题，但是起草的 

方式过分筒单。必须承认的是，（e)分段的主题由于不单涉及一致规则而且也涉及集 

体安全制度，所以引起了许多困难• 因此，应继续有关这个题目的讨论，探讨所涉 

及的各种问题，以便决定安全理事会对需要采取政治以及集体安全措施的冲突采取 

有效行动的程度。为使安全理事会完成其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基本任务，必须优 

先就此问題找出解决办法。应该铭记着，这是一项同执行一致规则有直接联系的新 

办法为此值得进一步审议》

2U8,但是一些其他代表强调该提菜不切合实际。这方面的一种看法是，如果发生任 

何战争，似乎难以根据分段 fe)的建议立即自动通过一项决定》经验证明，在发生冲 

突时， 优势的一方会同意停火但不会同意撤 i l 另一方只会在对方撤退的情况下 

才同意停火。（e)分段不够现实，会引起幻想的破灭。就安全理事会来说，现在并不 

是通过 (e)分段的时候。 此外，似乎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冲突 

情况时的困难总是由其常任理事国造成的。但报糖记录并非这样：事实上，有些时 

侯是那些没有否决权的国家促请那些具有否决权的国家使用其否决权。或许可进一 

步研究该观点，以便作出下列的建议：会员国可同意安全理事会应按该分段建议的 

方式行动，但如果进行一项调查，几乎可以确定很少的代表团愿意断然声明安全理 

事会应处理向它提出的所有情况并应要求立即停 ;^和撤退。 因此，虽然很值得赞扬 

该审议中的案文的尊重集体的精神，但它的可行性不高。

2U9.根 据 —种意见，（e)分段之不切实际是因为不可能在不使用一致规则的情况下 

解决该分段中设想的那一些情况》宪章的第二十旧条就是为上述情况特别拟订的 . 

在目前这个核子时代， 一种冲突情况确实有可能很块地变成政治上大变动；但记录



上显示安全理事会多次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在几小时使停火安 

排生先  如企图限制应用一致规则，不单不会使行动加快，反而会耽误行动——

特别是当目梓不仅是取得停火，而且想制订一项可逼制冲突，结束战争并消除其起 

因的决议，为了迫使任何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接受一项它不同意的决定而可放弃 

一致规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方式是不合理的，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果安全理事 

会想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继续发生效力，就 必 须 对 每 一 种 情 况 作 出 全  

盘考虑。

m分段

250.发言时特别提到( f盼段的代表们一般对其中的提议表示怀疑  他们说显然应

当根据普遍的一致意见接纳新会员国。 有人提到《宪章》第四条，并提请大家注 

意：因国家地位以及政府机构声称代表着有关新兴国家而弓 I 起难以解决的问题和不 

知名团体力图自称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情况„ 有人建议应保留在接纳新会员国时

可使用否决权。 此外，有人强调指出en分段中的建议并不符合任何需要，因为实 

际上安全理事会在接纳一个新会员国时适用的一致原则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过 

去曾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不经安全理事会當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联合国就不能采 

取任何重大行动，如接纳新会员国。 还有人强调说，如果要将一致现则的适用仅 

限于接纳新会员国方面，这就相当于提议修改《宪章 》* 根 据 《宪章》，应由安 

全理事会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提出建议，而由大会通过这些决定提出这一提议的 

理由无疑是实际的，就是要避免联合国以往所遇到的困难；然而由于一致原则，这 

些困难无论如何都解决了。 的确，若不是有这一规则，工作组的有些成员都不会

出席会议的。

第 4 段

251.工作組大多数成员明确地表示赞成第4 段并认为拟订的建议草案是有价值的。 

应提交大会加以审 i又 草 案 中 的提议涉及到许多重要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否决权的 

问题，所有会员国必须充分考虑到《宪章》的条款、联合国的历史以及提案国的用 

意，认真审议各项提议。 目前只是对这些建议作了一般的审议，在现阶段就认为



这些建议不明智是不负责任的。 特别委员会完全可以向大会表明其对建议草案的 

态度。 大多数成员认为这一段的措辞是可以接受的，而建议是合理的2 符合還辑 

的。 有人數促分别对待建议草案，而不把它列入工作组审查过的非正式建议汇编 

中，也不列入拟由委员会编制的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清单中。 还有人 

提出应将拟定的建议草案列入提交大会审议的清单中，而特别委员会应将建议草案 

的审议作为优先项目列入下届会议的议程。

252•但是，也有人表示第4 段的提出为时过早，而且不能为人们所接受。 说这一 

段为时过早是因为它不符合工作组或特别委员会现阶段的工作。 他们强调说建议 

草案反映了早期详尽审议过的7 2 项提议非正式汇编中的一些提 i l  根据所提第

4 段的方针行事就会过早地判断工作组审查所有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的工作，工 

作组进行审查工作是为了确定哪些建议具有特别意义并易于达成一致意见》 在进

入第 4 段所考虑的阶段之前必须首先就所有提出的建议进行讨论和分类。 这一段 

也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因为建议草案的要点是将一致原则指责为安全理事会的缺 

陷，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这种看法遣背了《宪章》，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切实 

要求并牵涉理事会和大会各自权限范围这一微妙的领域》 这些代表认为不能容许

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机构对另一机构施加影响。

253*然而，根据另一种观点，第 4 段的提出并不过早。 且不说对于建议草案实质 

性的立场，建议提案国提出他们认为应当如何处理这些事项是正确而有益的；这一 

问题自然会得到认真审议。



埃及代表特别委员会不结盟国家提出的修正建议草案 

( AXAC. 182/L. 29/Rev. 1 号文件）

25U.埃及代表以特别委员会中不结盟国家的名义提出A/AC/182XI*. 29/Rev. i 

号丈件 . 他在提出这份文件时指出， A/AC/18^/L. 29/Rev. 1号义件的提案 

国根据辨论情况对该文件作了修改，希望特别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将对丈件的修正文 

本作为一个独立文件进行充分审议S 文件的全文如下：

" 1 . 特别委员会认为，力了恰当地执行《宪章》的某些规定，除其他 

事项外 ， 必须立即加紧努力，使承担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安 

全理事会能够加强其效能，以保证及早、逃速和有效地采取这方面的行动.

2 . 特别委员会认为，必须检査哪些领坡不应采用一致同意的规则 . 

在经过进一步协商以后，审査某些领域，特别是以下的几个领城可能是恰 

当KJ:

" ( a ) 安全理事会判断事实以及经东道国同意在局势紧张的、有争 

议的或冲突地区派遣公正的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 0 » 按照《宪章》第九+八条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二十 

三条的规定，委托秘书长执行解决争端的职责；

" ( c ) 审査有关第六章的其他事项；

" ( d ) 确保彻底遵循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即对于第六章及第 

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该 

项规定并没有区分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

" (e )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通过关于要求停火、隔离武装部队和把 

部队撤回到这界内的决议；

" ( f ) 接纳新会员国；

" ( g ) 按照宪章第二千九条的规定，设立辅助机关•



“ 3 . 特别委员会促请注意由于未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尤其是 

按照《宪袁》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有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的各项决定，所 

造成的令人困扰的后果 . 必须采取《宪， 》所现定的措施，以保证遵重 

和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

" 4 . 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上述事项 . "

25%时间不够，无法审议本文件。



F . 法国提出的建议（a/ac. 182/_1。25; a/ag。182/WG/51 )

A //AC. 182/A 25 号文件

256. 如上述（第 2 2 段 ）所示，工作组于特别委员会1 9 8 1年会议期间收到了法 

国提出的建议（A/AC。182XA 2 5 ) , 其中载有关于大会议事规则的修正草案，内 

容如下 Î

" ( 1 ) 将大会议事规则第八条乙款改为下文 :

‘ （乙 ） 大会于情况必要时，也可在秘书长收到安全理事会依据九个 

成员国的赞成票提出召开此种会议的请求，或在联合国过半 

数会员11按照第九条作此录示后二十四小时内，召开紧急特 

别会议‘，

第九条（乙 ）款"(2)

样.

"(3)

将 ‘根据第377 ACV)号决议，的字样改为 ‘ 根据第八条（乙 ）敦 ，字 

第十九条

将 ‘有关第377 A(V)号决议所处理，的字样改为 ‘ 有 关 《宪章》第 

十一条第二项所处理，的字样， ，’

257,该建议提出人告诉工作组：该建议是受关于大会可讨论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问题的现定的《宪章》第十一条第二项和关于大会特别会议应由秘书长经安全理 

事会或联合国会员国过半数之请求召集的第二十条的启发而提出的 . 以 《宪章》 

中的这两项条款为根振， A//AC. 1 8 2 / i.  2 5 号文件中的建议是为了在情况必要时 

便利大会立即召开紫急特别会议，并使大会能更有效地履行《宪章》第十一条第二 

项所观定的作用. 本建议只涉及筒单修订三条大会议事规则，其目的是根据



《宪章》的规定，为召开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提供更为灵活的程序 .

2 5 8 .-些代表表示支持A//AC，18 2 / i. 2 5号文件中的建议，因为题为"团结起来 

♦ 取和平 " （1950年 1 1月 3 日第377 00号决议）的文件是一份声名狼藉的非法 

文件，是冷战期间单方面炮制的，而法国的建议则是纠正这种情况的合理结果》 实 

际上，该决议所规定的办法从来发挥过作用。 虽然多年来一直有人根据这项无人

不知的决议金图破坏联合国、其基本规定以及各主要机构间确立的平衡，但是实践 

证明. 所有这些企图都是徒劳的* 法国的建议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也是对

章》唯一正确的解释，

259.J^有人认为， 第377(V>!■决议的通过既然是联合国历史上一件声明狼藉的事，这 

决不能作为加强本组织、作用的工具* A/AC. 182/L. 25 .号建议中的具体意见 

将在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上提出，

260•—些代表原则上支持该建议，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目的在于规定 

程序和办法，以便在安全理事会由于否决权的行使而陷入僵局便于尽快召开大 

会紧急特别会议. 他们欢迎该建议，认为它在特别委员会中开辟了新的进展前景. 

以往及最近的经验都表明，在出现咸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急危险情况时，为联大 

在此类情况下行使其权力提供机会是有意义的也是积极的， 必须承认，根据第二 

十四条，本组织的会员国是将此种情况下采取行助的主要责任授予了安全理事会的。 

但是，若安理会不采取行动，各会员国本身则必须能够通过大会来应付这种危机》 

261.—位代表同意上述看法，他强调说A/AC. 182/L. 2 5 号建议应结合冷战期间 

通过的第377 on号决议盤小办法来看待* 由这个弓I起轩然大波的决议所观定的

办法在今天绝大部分都与时代不合* 目前正是抛弃以举残余、致力于能满足当今

国际社会需要的建议的大好时机，联合国须于其中发挥积极和直大作用， 他本国 

代表团在适当候将向特别委员会提出一^ 建议草案，供大会避过；该建议将正式 

废除第377 00号决议所规定的亦法，只保留，急特别会议程序，并将采纳A/

AC. 182^L. 2 5 号文件所载的建议* 若干代表录示他们期待收到这项新建议的 

文本，并希望在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将其同A/AC. 18 2/L. 2 5 号文件一道斤 

细加以审议）并取得积极成果，



262•关于第377(V)号决议，一些代表说，不论该决议通过的背景如何，必须承认它 

所观定的召开紫急特别会议的程序乃是一个宝责的开端， 在对其进行更深入详尽 

的审查之窗，就宪全一笔勾镇这项决议是不能接受的，因其中某些内容仍有保留价 

值《他ff庇说把大会 :过去的决议说成是" 非法 " 的也是不适宜的，即便是事后经验证 

明其不适当. 重要的是探寻使本组织更有效并使其能力提高的方法，而不是遣责 

过去的行动.

263.有一位代表说，他的代表困对他本11参与制订第37700号决议向大会提供的 

各神可能办法感到相当骄傲• 对于那些希望保护和编暮大会在维伊国际和平与安 

全方面的仅有作用的人进行徘镑不是积极态度， 尽管象第377 (V)号决议这类的决 

定是三十多年以前作出的，但它们在本组织执行职务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却是不 

容否定的》 明年在制订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建议清单的过程中，应更深入地审查

A/AC. 182/L. 2 5 号文件中的建议和将要提出的有关新建议，但这两个建议能否 

取得这样的协议还很值得怀先  这位代表希望届时能听取那些认为第37 7 (V)号 

决议是非法的而A/AC. 182/L. 2 5 号文件中所提建议则并不非法的人说明其理由. 

26U.谈到A/AC. 182y/L. 2 5 号文件中的建议的各种单独修正问题，有一位代表表 

明在赞同有关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的第三项修正案方面尚有一定顾虑.他认为 

提到第十一条第二项可能会引起混乱* 但是他倒是建议侧去该条规则的第二句话 ,

因为在一个应有明确的主题的襄急特别会议上没有必要提出增列项目.

A/AC. 182XWGX51 号文件

265,在本届会议上，法国提出了以下建议（A/AC. 182/WG/51 ) :

‘‘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牵涉到两个或数个国家的事件时，如认力有必要， 

可考虑在非正式协商中分别听取这些国家代表的筒要陈述，以便安全理事 

会成员能够请他们澄清它们想知道的事， "

266. AXAC. 182//WG/51号文件中的建议的提出国解释说，该建议的目的在于帮 

助安理会成员国在审议过程中更好地掌握情况， 虽然安理会观则容许冲突的当事



因代录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发言，但是在 JE式会议以前安理会成员 I I所举行的非 

正式协商中却没有这类程序或观则. 众所周知，这些非正式协商是安理会的一W 

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 但是经常寄要中止这类协商，以便向安理会受理的问题的

一个或多个直接当事国进一步澄清 ü ■况。 因而建议观足了一  能在非正式协商过 

程中从各国查明情况的程序 .

26"7•有些代表对建议表示欢迎》 认为它在安理会处理事务中作出了有效贡献，并且 

它承认有必要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以前将有关情况告知安理会成g Ê , 安理会的正 

式会议一般是在决议快拟成时举行• 但是其中有些代表不同意建议中采用当事 

" 国家代表 " 的措词，他们认为最好用争议的 " 当事方 " 一词，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 

如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当事方可能不是国家，不过安理会听取意见时还是应把它们放 

在同国家相等的地位• 建议应顾及所有的可能性，有人还怀疑在建议中特别说明 

要 " 分 别 " 听取这些代表的 " 筒要 " 陈述是否明智，更恰当的做法是不要过早判断 

时间因素和这类听取意见的方式，而由安理会或安理会主席根据情况对这些问题作 

出决定• 有人还建议 " 可考虑 " 一 词 改 为 考 虑 " ，使建议变得更为明确 -

26 8 ,但是其他一些代表告誠说，虽然建议本身或许不会引起反对，但应从照顾到安 

徘非公开、非正式的安理会会议的程序以及安排所有成员国对讨论都感兴趣的公开、 

正式的理事会会议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样一种较大的范围来看待. 要避免的危险是 

由于鼓励召开非正式会议，正式会议的内容和价值会因而缩小. 不应使安理会在 

正式工作中的正常职能有任何降低和遭受损害， 他们指出， 目前提倡的是公开外 

交政策，这样做可避免过去非公开的秘密外交所产生的问题和非议

269.有人还认为,虽然由特别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建议采取总的行动方针或工作方法是 

适当的， 但是象该建议一样详细提出应如何韋握非正式协商的做法是否适当则有些 

令人怀疑 . 如 1 9 4 8 年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一类较为一般性的意见是值得审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会议，补编第 1 0 号 》（A/578«  A /5 8 3 , V  
6 0 5  和 a / 6 0 6 )。



查的，但是A/AC。182/WG/51号文件中的建议的具体程度似乎已超出了一个主要

机构应该向另一主要机构建议的范围。所以该建议应在特别委氣会下一届会议加以仔细研 

究和分析 .

^•70.最后，有人认为不论建议有那些积极面，但它直接，响到大会，和安理会之间的 

微妙关系 . 应由安全理事会本身来审议该建议更为适当，更为可取，更为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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